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908號

上  訴  人  潘麗芳  

            林秀齡  

            蔣湧濤  

            許雪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麗玉律師

上  訴  人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永義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9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796號第一審判決

各自提起上訴、一部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給付上訴人潘麗

芳逾新臺幣（下同）363萬3964元、上訴人林秀齡逾379萬38

60元、上訴人蔣湧濤逾246萬8041元、給付上訴人許雪霞本

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

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在

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訴人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之上訴，及上訴人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均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潘麗芳負擔10％、上訴人林秀

齡負擔8％、上訴人蔣湧濤負擔14％、許雪霞負擔8％，餘由

上訴人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五、原判決第七、八、九項命准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

121萬2000元、126萬5000元、82萬3000元，免為假執行之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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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363萬3964元、379萬3860元、246萬804

1元。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合稱上訴人，分稱姓名）主張：

　㈠伊為鳳凰華廈（下稱舊建物）區分所有權人，於民國100年

間分別與對造上訴人（下稱聯上公司）簽訂合作興建房屋契

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伊提供坐落臺北市○○區○○段

○○段00地號土地（下稱00地號）之應有部分，聯上公司提

供資金，合作興建住宅大樓。嗣聯上公司合併00地號及同段

00地號土地（下稱00地號，與00地號合稱系爭土地）辦理都

市更新（下稱都更），於109年間興建完成「天母聯上」建

案（下稱系爭建案），伊於110年間各受分配如附表一之B

欄、E欄所示之房屋及地下室車位1位。伊依系爭契約第2條

第1項約定，可分得「依本基地（即00地號）所申得容積，

所得之新屋面積，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各分得總新屋面

積之62%的2.41%、許雪霞分得62%的2.4%」，以系爭建案核

准之房屋總面積（不含雨遮）為13033.33平方公尺，00地號

容積貢獻比為78.24％（00地號允建容積6254平方公尺/系爭

土地允建容積7993.39平方公尺＝78.24％），伊應各分得如

附表一之A欄坪數所示之新屋面積，實際分配短少如附表一

之C欄所示坪數，依同條第2項約定，兩造同意找補坪數按聯

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價，即聯上公司應分別

給付伊如附表一之D欄所示金額。另伊分得之車位，應依兩

造簽訂汽車車位選配確認書之約定，以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

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找補，即以訴外人慕樺廣告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慕樺公司）代銷所標示伊分得車位之價格與系爭建

案104個車位均價321萬元差額之95％計算，伊分得車位價值

及應找補或受找補金額如附表一之E欄所示，合計聯上公司

應分別給付伊如附表一之F欄所示之找補金額，惟竟向伊收

取如附表三之B欄所示之找補金額，顯有違誤。

　㈡系爭契約第11條第4項約定「雙方同意互換之房地，依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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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法規定互開憑證予他方，其所發生之稅金，依納稅義務人

各自負擔」，足見銷售房屋之房地互易稅應由聯上公司負

擔。又同條第1、2項約定本件採都更，伊享有土地增值稅、

契稅免稅優惠，自不應由伊負擔該等稅費。退步言之，聯上

公司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應於結構體完成2週內即

108年9月30日前通知伊依當時土地公告現值辦理過戶，惟遲

至110年辦理，則00地號土地公告現值調漲所增加之土地增

值稅，係可歸責於聯上公司所生，亦不應由伊負擔。聯上公

司向伊收取如附表三之C、D、E欄所示稅費，均係不當得

利，應予返還。爰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1條、民法第179條

規定，請求聯上公司分別給付伊如附表三之F欄所示金額本

息。原審判命聯上公司給付潘麗芳466萬4379元、林秀齡481

萬570元、蔣湧濤437萬2453元、許雪霞65萬5158元，及均自

111年9月28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

訴。兩造各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一部上訴。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不利於伊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聯上公司應再

給付潘麗芳49萬5296元、林秀齡22萬1267元、蔣湧濤21萬48

07元、許雪霞55萬6498元，及均自110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聯上公司抗辯：

　㈠合建契約為建商與地主間之互易關係，系爭建案之地下容積

201.07平方公尺不能移至地上層使用，合建地主之舊建物如

不在地下層，即無法提供地下層之原建築容積與伊合建，自

不得主張享有地下層原建築容積總量，是系爭契約約定上訴

人分得「本基地所申得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不應將地下

容積計入。又伊為都更實施者，系爭建案之設計、規劃者，

系爭建案最終採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進行，因不同

意戶即權變戶訴外人黃玉蟬陳情欲保留其舊建物一樓及連通

地下室之建物型態，伊始變更設計，於地下一層興建與一樓

連通之儲藏室供黃玉蟬選配（使用地下容積57.72平方公

尺），其餘地下容積用於興建地下各層之公共設施（合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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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下容積197.37平方公尺，放棄使用3.7平方公尺），已

由上訴人依房屋面積比例分得大公面積。倘本院認為上訴人

有權分配地下容積，亦僅限於地下層之專有部分即儲藏室。

另系爭契約未約定34、00地號如何分算應得之新屋面積，伊

交屋時採用之容積貢獻比法係伊公司無經驗人員所創設，並

非正確，系爭契約應採全國機關、業界、學界公認之銷坪係

數即建案之銷售面積與建築容積之比例，方屬公平合理。本

件銷坪係數為1.59，上訴人應各分得之地上、地下層房屋面

積如附表二所示。又另案訴訟認定系爭建案車位第一次公開

銷售底價之平均單價為321萬4423元，爰依此計算上訴人分

得車位之找補金額。

　㈡合建分屋之銷售額，係由伊開立統一發票，代徵及代繳營業

稅，實際上應由消費者之上訴人負擔。系爭契約第11條第

1、2項關於上訴人得享免稅優惠之約定，係伊承辦人員對稅

捐規定認知錯誤所致，不影響兩造之法律關係。兩造簽約時

之都市更新條例第46條第3款減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40％之

規定僅限於權變戶，上訴人並不能取得租稅優惠。另系爭建

案因部分採權變程序開發，應適用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

法之相關規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辦理釐正及地籍整理程

序，均須經主管機關核定，故不能依系爭契約約定於結構體

完成2週內辦理土地之移轉登記，非伊遲延所致，是上訴人

主張房地互易稅、土地增值稅、契稅均應由伊負擔，並據此

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均無理由。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

聯上公司給付潘麗芳逾185萬2064元、林秀齡逾152萬6465

元、蔣湧濤逾96萬5287元、給付許雪霞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

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別於100年5月10日、同

年1月28日、同年1月28日、同年1月15日與聯上公司簽訂系

爭契約，約定各自提供所有00地號持分予聯上公司興建住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大樓。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2項約定，雙方分配原則為：

⒈依本基地（321.85坪，即00地號）所申得容積（含獎勵容

積），所得之新屋面積（含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公共設

施），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分得總新屋面積之62%的2.4

1%、許雪霞分得62%的2.4%，車位各分得1位。花台、雨遮之

面積不含於分配比例。⒉如不得已需找補，雙方同意按聯上

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或分屋協議時另定實際

找補價格，互相找補（原審卷一第59至79、183至203、255

至275、331至349頁）。

　㈡本件採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變方式，合併34、00地號辦理

都更。依臺北市政府核定之權利變化計畫案變6-2頁，表6-1

所載（本院卷一第313至315頁），00地號地上允建容積為60

52.92平方公尺，00地號允建容積為1739.4平方公尺，合計7

792.32平方公尺，地下容積為201.07平方公尺，總計為799

3.39平方公尺。系爭建案核准之房屋總面積為13033.33平方

公尺（為系爭建案81戶主建物＋附屬建物＋公共設施不含雨

遮之登記面積，本院卷一第311至312頁、本院卷三第393

頁）。

　㈢系爭建案地下層容積201.07平方公尺，依三門聯合建築師事

務所函文所示，實際使用於興建地下一層儲藏室57.72平方

公尺（登記臺北市○○區○○段○○段00000○號，地下一

層64.7平方公尺，原審卷二第83至85頁），其餘使用於公

設，地下二層74.19平方公尺、地下總開挖面積扣除【一樓

車道、汽車位每部40平方公尺、機車位每部4平方公尺、防

空避難室（建築面積）】後反計65.46平方公尺，合計使用1

97.37平方公尺，公設登記為同段33289建號，地下五層至地

上二十四層合計登記9041.45平方公尺（原審卷二第87至9

2、225頁）。

　㈣系爭建案地下容積201.07平方公尺，係來自舊建物地下層容

積154.67平方公尺加上高氯離子獎勵容積30％即46.4平方公

尺（原審卷二第225頁、本院卷二第368頁）。依臺北市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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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處函，地下層原容積之使用，依該府都市發展局96年10

月12日函釋，基於都市發展使用強度總量管制之精神，僅得

復建於地面以下，不得移至地面以上興建（本院卷一第339

頁）。　

　㈤上訴人分得房屋及登記面積（不含雨遮）之坪數如附表一之

B欄所示。

　㈥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得房屋，依聯上公司第

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依序為：每坪92萬4255元（97

萬2900元×0.95）、91萬9505元（96萬7900元×0.95）、93萬

3850元（98萬3000元×0.95）、84萬3790元（88萬8200元×0.

95）（原審卷二第199頁）。

　㈦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別於102年2月18日、同

年2月4日、同年1月26日、同年1月26日與聯上公司簽立汽車

車位選配確認書，各分得如附表一之E欄所示車位，依慕樺

公司代銷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分別為340萬元、310萬元、40

0萬元、320萬元，系爭建案全部車位銷售均價為321萬4423

元（原審卷一第479、483、485、487頁，本院卷三第369至3

73、387頁、本院卷四第63至66頁）。

　㈧聯上公司向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收取找補金額各如附表

三之B欄所示，並給付許雪霞找補金額192萬4783元（原審卷

一第121、231、309、353頁，原審卷二第13頁）。

　㈨聯上公司向上訴人收取如附表三C、D、E欄所示之房地互易

稅、土地增值稅、契稅費用（原審卷一第171、239、317、3

83頁、原審卷二第13頁）。

四、本院之判斷：

甲、兩造間就上訴人分得房屋、車位應找補之金額：

　㈠上訴人應分得之房屋面積：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

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

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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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

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

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

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判決參照）。系爭契約第2條第1

項約定，上訴人應按比例分得「依本基地所申得容積，所得

之新屋面積」，所謂依00地號申得容積所得新屋面積之解釋

為何，自應基此為判斷，俾使解釋結果符合兩造權利義務之

公平。

　2.查基地所申得容積並不等於新屋面積，此觀系爭土地允建容

積合計7993.39平方公尺，惟興建房屋總面積達13033.33平

方公尺即明（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㈡）。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下稱施工編）第161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容積

率係指基地內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與基地面積之比，是所謂

容積，即指建築基地可興建之總樓地板面積。我國實施都市

計畫容積管制之目的，係為使土地合理使用，維持都市生活

品質，故容積之取得係屬法定，非私人可任意增加。容積來

源除法定容積即都市計畫法令規定之容積率上限乘以土地面

積所得之基數外；尚有獎勵容積，即政府以容積為獎勵誘

因，鼓勵民間設置必要性公共設施或配合相關政策，如都市

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規定之各類獎勵容積；此外，施工編

第162條有免計容積之規定，符合該條規定要件之附屬建物

如陽台、露台或公共設施如防空避難設備、機電設備空間、

安全梯之梯間、管委會使用面積、停車空間等得不計入總樓

地板面積，目的亦係鼓勵建商規劃並興建現代化設施，以提

升民眾居住品質。再者，容積與面積差異之另一原因，係依

施工編第1條規定，建築面積係以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代替

柱中心線以內之最大水平投影面積計算，惟地籍測量實施規

則第2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建物以其外牆之外緣為界，故登

記之建物面積大於容積，例如系爭建案使用地下層容積57.7

2平方公尺興建地下一層之儲藏室，惟登記為64.7平方公尺

即是（兩造不爭執事實㈢、原審卷二第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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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觀之本件聯上公司興建系爭建案，除以系爭土地（34、00地

號面積各1064、629平方公尺，合計1693平方公尺）取得第

三種住宅區，以容積率225％計算之法定容積外；尚依都市

更新條例第44條、臺北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都市更新建

築容積獎勵辦法申請各項更新容積獎勵，取得①原容積高於

法定容積、②更新時程獎勵、③建築設計調和、供人行走之

地面道路、綠建築設計、④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獎勵等項

目之獎勵容積，合計取得系爭土地允建容積7993.39平方公

尺，其中地上層容積7792.32平方公尺，地下層容積201.07

平方公尺，此有臺北市政府核定之系爭土地更新事業計畫及

權利變換計畫案核定資料可參（事業核定計畫版卷變10-1至

10-7頁、本院卷二第149頁、原審卷一第143至145頁）；其

中①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係聯上公司依95年12月1日臺北

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9條規定，適用99年5月12日修正公

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

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其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者，得依

原建築容積建築」所取得之獎勵容積。次查，容積為可興建

總樓地板面積之最大值，是否全數用盡，端賴建築之規劃設

計，此觀證人即系爭建案負責建築師張文長證稱：本件地上

容積含獎勵是7792.32平方公尺，伊設計7792.23平方公尺，

應該算全數用完。地下容積含獎勵是201.07平方公尺，伊設

計197.37平方公尺，容積原則上是盡量用完，除非以基地情

況無法用完，以本件開挖情況，可計容積就是197.37平方公

尺，所餘約3平方公尺是合理範圍等語（本院卷二第417至41

8頁），此與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上訴人同意聯上公司「按法

規規劃利用」之旨並無不合。基上說明，系爭建案新屋面積

13033.33平方公尺，實際係使用00地號地下層容積197.37平

方公尺、00地號及00地號地上層容積合計7792.23平方公

尺，加計免計容積之附屬建物、公共設施面積，及因地籍測

量實施規則規定以建物外牆外緣測量與容積差距之面積而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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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系爭契約前言載明上訴人提供00地號持分、聯上公司提供資

金合作興建住宅大樓；第1條亦約定上訴人與同地號其他持

分共有人共同提供予聯上公司依當時法令及建築技術原則、

都市計畫法規定，興建住宅大廈等語；而系爭建案既合併O

O、00地號之容積興建房屋，並以得興建房屋之總樓地板面

積為基礎，設計得免計容積之附屬建物及公共設施，則解釋

「依00地號所申得容積」，自應以上訴人所提供土地有貢獻

之容積者為限。蓋眾地主得貢獻於系爭建案之容積，無非來

自土地所生之法定容積或其舊建物所得之獎勵容積即前述實

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建物、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物等，

非該地主貢獻之容積，不應享有該容積所得興建之新屋面

積。00地號地下層容積201.07平方公尺，係來自舊建物地下

層容積154.67平方公尺加上高氯離子獎勵容積30％即46.4平

方公尺，已如前述（兩造不爭執事實㈣），此屬其他地主即

舊建物地下層所有人之貢獻，非上訴人所應享有。況系爭契

約第1條、第11條約定本件採都更（原審卷一第61、71

頁），即依都市更新條例，符合法定比例之房地所有人同意

即可進行都更，上訴人更無由期待全體地主均同意合建，藉

聯上公司之規劃設計而獲取其他地主貢獻之容積。至於免計

容積建物及因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建物外牆外緣與容積差

距之面積部分，雖源自法令規定及聯上公司所為之建築設

計，惟亦係本於合併00地號基地面積629平方公尺及其容

積，暨00地號地下層除興建儲藏室以外之容積，使聯上公司

得以較大之基地設置面積較廣、地下樓層較多之公共設施，

是本院認為此部分所得之新屋面積，應以依00地號地上層、

地下層、00地號容積之比例分配為公允。基此計算，潘麗

芳、林秀齡、蔣湧濤應分得新屋面積44.63坪，許雪霞應分

得新屋面積44.44坪【計算式：13033.33×6052.92（00地號

地上層容積）/（7792.23＋197.37（00地號地上層容積＋00

地號容積＋00地號地下層容積）＝9874（小數點以下四捨五

入）。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應分得之新屋面積為：9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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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41％×0.3025＝44.63坪，許雪霞應分得之新屋面積

為：9874×62％×2.4％×0.3025＝44.44坪（小數點三位以下

四捨五入）】。

　5.聯上公司固抗辯系爭契約未約定二筆基地分得新屋之比例，

故應以銷坪係數計算上訴人應分得之新屋面積，本件銷坪係

數為1.59，上訴人分得地上層之房屋面積應以00地號地上層

容積×1.59×62％×2.41％（或2.4％)計算。至於地下層並無

銷坪係數概念之使用，且上訴人實際僅未受分配地下層之專

有部分，故應以（地下一層儲藏室所有權登記面積＋共有面

積）×62％×2.41％（或2.4％)計算（計算式均如附表二所

示）云云。惟契約，乃當事人本其自主意思所為之法律行

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不僅為當事人紛爭之行

為規範，亦係法院於訴訟之裁判規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2083號裁判參照），而所謂銷坪係數，或稱坪效、公

設比，法律並無明文規定，僅係坊間用語，未經嚴謹定義，

亦無公認之計算式，通常係指建築基地之容積與實際銷售面

積之比例而言，此乃因建築基地除法定及獎勵容積外，尚有

前述不計容積項目，故實際銷售面積係高於容積，即藉可建

面積轉換為可售面積之計算，以概略評估基地之價值。系爭

契約除於第2條第1項明定上訴人應分得之房屋面積外，並無

應依銷坪係數計算之約定，此觀聯上公司自陳於110年3月28

日舉辦地主說明會所提出之簡報，亦係以00地號之容積貢獻

比，計算00地號更新後總分得房屋面積，再以地主分回比例

62％×各地主土地持分占00地號比例計算各地主應分得房屋

面積（原審卷一第420、447頁）；且聯上公司計算上訴人之

找補明細時，亦係以相同方法計算（原審卷一第97、207、2

85、353頁）即明。況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係以00地號申得

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為地主分配之基礎，並未就地上層、地

下層區分不同之分配標準，更未限縮上訴人就地下層部分僅

得分配地下一層之專有部分及其公設之面積，是聯上公司以

未經兩造合意且兩造計算方式始終不一（本院卷四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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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銷坪係數計算上訴人得分配之地上層房屋面積，再以一般

銷坪係數不會用在地下室、上訴人僅未受分配地下一層為由

（本院卷三第266、313頁），計算上訴人僅可比例分配地下

一樓儲藏室登記面積加計該共有部分云云，洵無足取。

　㈡上訴人分得房屋應找補金額： 　　

　　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應分得新屋面積44.63坪，許雪霞

應分得44.44坪，實際分得附表一之B欄所示坪數，不足坪數

依序為0.99坪（44.63-43.64）、1.18坪（44.63-43.45）、

0.99坪（44.63-43.64）、1.05坪（44.44-43.39）。又系爭

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找補坪數按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

價之95折即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得房屋分別

依每坪92萬4255元、91萬9505元、93萬3850元、84萬3790元

計算找補（兩造不爭執事實㈠、㈥），據此計算，聯上公司

應分別給付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找補金額91萬

5012元（0.99×92萬42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108

萬5016元（1.18×91萬9505元）、91萬5012元（0.99×92萬42

55元）、88萬5980元（1.05×84萬3790元）。

　㈢上訴人分得車位應找補金額：　

　　上訴人與聯上公司分別簽立汽車車位選配確認書而分得車

位，該確認書約明「若有找補金額時，依原合建契約書第2

條第2款雙方同意按乙方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

（原審卷一第479、483、485、487頁），則上訴人自應依該

約定方式找補。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得車位

依慕樺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分別為340萬元、310萬元、

400萬元、320萬元，系爭建案全部車位銷售均價為321萬442

3元（兩造不爭執事實㈦），基此計算，潘麗芳、蔣湧濤分

得車位價值高於均價，各應找補17萬6298元、74萬6298元予

聯上公司【 （340萬元-321萬4423元）×95％＝17萬6298

元。（400萬元-321萬4423元）×95％＝74萬6298元】，林秀

齡、許雪霞分得車位價值低於均價，應由聯上公司依序找補

10萬4500元、9500元予林秀齡、許雪霞【（321萬4423元-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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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萬元）×95％＝10萬8702元，林秀齡僅主張10萬4500元。

（321萬4423元-320萬元）×95％＝1萬3702元，許雪霞僅主

張9500元】。

乙、上訴人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聯上公司返還已收取之稅費部

分：

　㈠房地互易稅：系爭契約第11條第4項約定「雙方同意互換之

房地，依有關稅法規定互開憑證予他方，其所發生之稅金，

依納稅義務人各自負擔」。次按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

應課徵營業稅，其納稅義務人，為銷售貨物之營業人，加值

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條、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系爭

契約係上訴人以其土地與聯上公司銷售之房屋交換，聯上公

司依法自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聯上公司固抗辯營業稅係

對買受貨物人藉由消費表彰之租稅負擔能力課徵之稅捐，性

質上為消費稅，應由買受人負擔，伊僅為國稅局代徵、代

繳，並依據等值交換之稽徵原則即上訴人應移轉之土地持分

價額及伊應移轉之建物稅前價額，就新建物開立統一發票予

上訴人，伊轉嫁營業稅額之權益應予適當保護云云，並舉財

政部75年10月1日、84年5月24日函為佐（本院卷一第167至1

72頁）。惟財政部上開函文僅說明建設公司出資與地主合建

分屋，雙方互易房屋及土地時，建設公司應按銷項稅額與銷

售額合計開立統一發票與地主，合建分屋互易之房屋及土地

之銷售額應屬相等，該統一發票之營業稅由建設公司向買受

人（土地所有人）收取並依法報繳營業稅等語，是一般買賣

關係之營業人固可藉由開立統一發票予消費者，並向消費者

收取價金之方式將營業稅轉嫁由消費者負擔，惟合建契約中

建設公司與地主間轉嫁營業稅之方式，仍屬契約自由之範

疇，系爭契約第11條第4項並未約明聯上公司就互換房地開

立統一發票予上訴人時，得額外向上訴人收取現金以轉嫁該

營業稅，是兩造既無特別約定，應認上訴人互易土地之價值

已包含其應受轉嫁之營業稅，無須另行支付房地互易稅之費

用予聯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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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土地增值稅、契稅部分：

　　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約定「一、土地增值稅：以『簽約

日』作為分算土地增值稅之基準日，『簽約日』前之土地增

值稅均由甲方（即原告）負擔，『簽約日』後所發生之土地

增值稅由甲、乙（即被告）雙方按所分得比例各自負擔，唯

本基地採都市更新，得享土地增值稅優惠，即甲方應移轉予

乙方之土地所產生之增值稅，得享免稅。二、契稅等部分：

本契約所發生有關之建築稅捐，悉依稽徵機關所開之稅單由

納稅義務人即繳納人各自負擔（唯本基地採都市更新得享免

繳契稅）」等語（原審卷一第71頁）。惟兩造簽訂系爭契約

時之都市更新條例第46條第3款規定「依權利變換取得之土

地及建築物，於更新後第一次移轉時，減徵土地增值稅及契

稅40％」（原審卷一第549頁），是協議合建於斯時並無免

稅之規定，聯上公司亦自承係伊承辦人員對都市更新條例稅

捐減免規定有認知錯誤之處，始於約定後段為錯誤之提醒等

語（原審卷一第428頁）。按民法第88條之規定，係指意思

表示之內容或表示行為有錯誤者而言，與為意思表示之動機

有錯誤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3311號判例參

照）。聯上公司為上開約定之動機固為誤解法令，惟非屬意

思表示錯誤；觀之上開契約文義後段既明載上訴人得享土地

增值稅及契稅免稅，聯上公司亦坦認因誤解法律規定，始與

上訴人為此項約定，可知當時兩造真意均為上訴人無庸負擔

上開稅捐，意思表示合致，是上訴人依約自無給付上開費用

予聯上公司之義務。

　㈢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1條規定

無負擔房地互易稅、土地增值稅、契稅之義務，已如前述，

惟聯上公司向上訴人收取上開費用受有利益，致上訴人受有

損害，自應返還所受利益。是上訴人依前開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返還如附表三之C、D、E欄所示金額，即屬有據。　

丙、準此，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得向聯上公司請求之金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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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F欄所示，另聯上公司已給付許雪霞找補金額192萬

4783元（兩造不爭執事實㈧），超過其得請求之金額192萬2

444元（附表四編號4之F欄），不得再為本件請求。

五、綜上所述，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17

9條規定，請求聯上公司各給付363萬3964元、379萬3860

元、246萬80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9月28

日（原審卷一第41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許雪霞依系爭契約及上開規定，請求聯上公司給

付121萬1656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

准許部分，判命聯上公司如數給付，並分別諭知兩造供擔保

後，得、免假執行，核無不合，聯上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

上訴。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其中原判決命聯上公司應給

付潘麗芳103萬415元、林秀齡101萬6710元、蔣湧濤190萬44

12元、許雪霞65萬5158元本息部分，尚有未合，聯上公司指

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

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另其他不應准許部分（即上訴人請求聯

上公司再給付潘麗芳49萬5296元、林秀齡22萬1267元、蔣湧

濤21萬4807元、許雪霞55萬6498元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

訴之諭知，並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

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

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判決主文第一至三項所命給付金

額，既有部分廢棄改判，則該判決主文第七至九項准、免假

執行宣告所定擔保金額自應變更，爰分別酌定准、免假執行

之供擔保金額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聯上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上

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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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有爲

　　　　　　　　　　　　　　法　官　林晏如

　　　　　　　　　　　　　　法　官　曾明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潘麗芳、蔣湧濤、聯上公司如不服本判決得上訴；上訴人

林秀齡、許雪霞如不服本判決，於合併上訴利益額逾新臺幣150

萬元，始得上訴，並均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盈璇

附表一：上訴人之主張：

A B C D  E F

編

號

上

訴

人

應 分 得

新 屋 面

積

分得房

屋 門

牌

實 際 分

得 面 積

（ 不 含

雨遮）

短少面

積 （ A

－B）

應找補房

屋金額

分 得 車

位、價值

及應找補

車位金額

合 計 應 找

補總金額

1 潘

麗

芳

46.09坪

【 1303

3.33㎡×

78.24％

×62 ％ ×

2.41％×

0.3025

＝ 46.0

9】

臺北市

○○區

○○○

路00號

9樓之3

43.64坪

【 主 建

物83.82

㎡ ＋ 陽

台 6.12

㎡ ＋

〈 共 用

部 分 不

2.45坪 226萬4425

元

【92萬425

5 元 ×2.45

＝226萬44

25元】

B3-70 車

位，340萬

元。

應找補：

-18 萬 500

元

【 (321 萬

元 -340 萬

元 )×95 ％

208萬3925

元

【226萬44

25元-18萬

500元＝20

8 萬 39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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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車 位

9,041.9

5 ㎡ ×60

1/10000

0〉×0.3

025 ＝ 4

3.64

坪】

＝-18萬50

0元】

2 林

秀

齡

46.09坪

計 算 式

同上

台北市

○○區

○○○

路00號

9樓之2

43.45坪

【 主 建

物82.99

㎡ ＋ 陽

台 8.30

㎡ ＋

〈 共 用

部 分 不

含 車 位

9,041.9

5 ㎡ ×57

9/10000

0〉×0.3

025 ＝ 4

3.45

坪】

2.64坪 242萬7493

元

【91萬950

5 元 ×2.64

＝242萬74

93元】

B4-35 車

位，價值3

10萬元

應找補：

10 萬 4500

元

【 (321 萬

元－310萬

元 )×95 ％

＝10萬450

0元】

253萬1993

元

【242萬74

93 元 ＋ 10

萬 4500 元

＝253萬19

93元】

3 蔣

湧

濤

46.09坪

計 算 式

同上

台北市

○○區

○○○

路00號

10樓之

3

43.64坪

【 主 建

物83.82

㎡ ＋ 陽

台 6.12

㎡ ＋

〈 共 用

部 分 不

含 車 位

9,041.9

5 ㎡ ×60

1/10000

2.45坪 228萬7933

元

【93萬385

0 元 ×2.45

＝228萬79

33元】

B2-104 車

位，價值4

00萬元：

應找補：

-75萬元50

0元

【 (321 萬

元 -400 萬

元 )×95 ％

＝-75萬50

0元】

153萬7433

元

【228萬79

33元-75萬

元500元＝

153萬743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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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聯上公司之主張：

0〉×0.3

025 ＝ 4

3.64

坪】

4 許

雪

霞

45.89坪

【 1303

3.33㎡×

78.24％

×62 ％ ×

2.4 ％ ×

0.3025

＝45.89

台北市

○○區

○○○

路00號

3樓之2

43.39坪

【 主 建

物82.89

㎡ ＋ 陽

台8.3㎡

＋ 〈 共

用 部 分

不 含 車

位 9,04

1.95㎡×

578/100

000 〉 ×

0.3025

＝43.39

坪】

2.5坪 18 萬 4692

元

【84萬379

0元×2.5－

(已付)192

萬 4783 元

＝18萬469

2元】

B4-58 車

位，價值3

20萬元。

應找補：

9500元

【 (321 萬

元－320萬

元 )×95 ％

＝ 9500

元】

19 萬 4192

元

【18萬469

2元＋9500

元＝19萬4

192元】

銷坪係數：銷售面積3942.58坪（13033.33平方公尺）÷【基地總面積512.13坪

（1693平方公尺）×法定容積率2.25×（1＋獎勵值115.27％）】＝1.59

（見本院卷四第197頁） 

上訴人 應分得之房屋面積

潘麗芳 地上層：6052.93㎡×1.59×62％×2.41％×0.3025＝43.5坪

地下層：29.98坪（地下一樓儲藏室所有權登記面積64.7㎡＋共有

部分34.42㎡）×62％×2.41％＝0.45坪

林秀齡 同上

蔣湧濤 同上

許雪霞 地上層：6052.93㎡×1.59×62％×2.4％×0.3025＝43.32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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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上訴人請求金額

附表四：本院認定上訴人得請求金額

地下層：29.98坪（地下一樓儲藏室所有權登記面積64.7㎡＋共有

部分34.42㎡）×62％×2.4％＝0.45坪

備註 以上見本院卷四第197、213至219頁、本院卷三第393頁

編

號

上訴人 A.聯上公

司應找補

金額

B.聯上公

司已收取

之找補金

額

C.房地互

易稅

D. 土 地 增

值稅

E.契稅 F.原審請

求總金額

1 潘麗芳 208萬392

5元

192萬690

8元

47萬 3046

元

45 萬 1208

元

4 萬 4088

元

515萬9679

元

2 林秀齡 253萬199

3元

191萬199

2元

47萬 1085

元

17 萬 7280

元

4 萬 3987

元

503萬1837

元

3 蔣湧濤 153萬743

3元

161萬147

4元

47萬 3046

元

17 萬 2027

元

4 萬 2780

元

458萬7260

元

4 許雪霞 19萬4192

元

0元

（已付19

2 萬 4783

元）

47 萬 466

元

51 萬 9436

元

3 萬 7062

元

121萬1656

元

編

號

上訴人 A.聯上公
司應找補
金額

B.聯上公
司已收取
之找補金
額

C.房地互
易稅

D.土地增
值稅

E.契稅 F. 得 請 求
總金額
（A＋B＋C
＋D＋E）

1 潘麗芳 73萬8714

元

【房屋91

萬 5012

元-車位1

7 萬 6298

192萬 690

8元

47萬3046

元

45 萬 1208

元

4 萬 4088

元

363萬 3964

元

（A＋B＋C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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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73萬

8714元】

2 林秀齡 房屋：11

8 萬 9516

元

【房屋10

8 萬 5016

元＋車位

10萬4500

元 ＝ 118

萬 9516

元】

191萬 199

2元

47萬1085

元

17 萬 7280

元

4 萬 3987

元

379萬 3860

元

（A＋B＋C

＋D＋E）

3 蔣湧濤 房屋：16

萬8714元

【房屋91

萬 5012

元-車位7

4 萬 6298

元＝16萬

8714元】

161萬 147

4元

47萬3046

元

17 萬 2027

元

4 萬 2780

元

246萬 8041

元

（A＋B＋C

＋D＋E）

4 許雪霞 房屋：89

萬5480元

【房屋88

萬5980元

＋車位95

00元＝89

萬 5480

元】

0元 47 萬 466

元

51 萬 9436

元

3 萬 7062

元

0元

（A＋C＋D

＋ E ＝ 192

萬 2444

元 ， 惟 聯

上 公 司 已

給付192萬

4783 元 ，

逾 許 雪 霞

得 請 求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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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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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908號
上  訴  人  潘麗芳  
            林秀齡  
            蔣湧濤  
            許雪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麗玉律師
上  訴  人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永義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9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796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一部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給付上訴人潘麗芳逾新臺幣（下同）363萬3964元、上訴人林秀齡逾379萬3860元、上訴人蔣湧濤逾246萬8041元、給付上訴人許雪霞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訴人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之上訴，及上訴人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均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潘麗芳負擔10％、上訴人林秀齡負擔8％、上訴人蔣湧濤負擔14％、許雪霞負擔8％，餘由上訴人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五、原判決第七、八、九項命准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121萬2000元、126萬5000元、82萬3000元，免為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363萬3964元、379萬3860元、246萬8041元。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合稱上訴人，分稱姓名）主張：
　㈠伊為鳳凰華廈（下稱舊建物）區分所有權人，於民國100年間分別與對造上訴人（下稱聯上公司）簽訂合作興建房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伊提供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下稱00地號）之應有部分，聯上公司提供資金，合作興建住宅大樓。嗣聯上公司合併00地號及同段00地號土地（下稱00地號，與00地號合稱系爭土地）辦理都市更新（下稱都更），於109年間興建完成「天母聯上」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伊於110年間各受分配如附表一之B欄、E欄所示之房屋及地下室車位1位。伊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可分得「依本基地（即00地號）所申得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各分得總新屋面積之62%的2.41%、許雪霞分得62%的2.4%」，以系爭建案核准之房屋總面積（不含雨遮）為13033.33平方公尺，00地號容積貢獻比為78.24％（00地號允建容積6254平方公尺/系爭土地允建容積7993.39平方公尺＝78.24％），伊應各分得如附表一之A欄坪數所示之新屋面積，實際分配短少如附表一之C欄所示坪數，依同條第2項約定，兩造同意找補坪數按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價，即聯上公司應分別給付伊如附表一之D欄所示金額。另伊分得之車位，應依兩造簽訂汽車車位選配確認書之約定，以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找補，即以訴外人慕樺廣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慕樺公司）代銷所標示伊分得車位之價格與系爭建案104個車位均價321萬元差額之95％計算，伊分得車位價值及應找補或受找補金額如附表一之E欄所示，合計聯上公司應分別給付伊如附表一之F欄所示之找補金額，惟竟向伊收取如附表三之B欄所示之找補金額，顯有違誤。
　㈡系爭契約第11條第4項約定「雙方同意互換之房地，依有關稅法規定互開憑證予他方，其所發生之稅金，依納稅義務人各自負擔」，足見銷售房屋之房地互易稅應由聯上公司負擔。又同條第1、2項約定本件採都更，伊享有土地增值稅、契稅免稅優惠，自不應由伊負擔該等稅費。退步言之，聯上公司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應於結構體完成2週內即108年9月30日前通知伊依當時土地公告現值辦理過戶，惟遲至110年辦理，則00地號土地公告現值調漲所增加之土地增值稅，係可歸責於聯上公司所生，亦不應由伊負擔。聯上公司向伊收取如附表三之C、D、E欄所示稅費，均係不當得利，應予返還。爰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1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聯上公司分別給付伊如附表三之F欄所示金額本息。原審判命聯上公司給付潘麗芳466萬4379元、林秀齡481萬570元、蔣湧濤437萬2453元、許雪霞65萬5158元，及均自111年9月28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各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一部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伊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聯上公司應再給付潘麗芳49萬5296元、林秀齡22萬1267元、蔣湧濤21萬4807元、許雪霞55萬6498元，及均自110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聯上公司抗辯：
　㈠合建契約為建商與地主間之互易關係，系爭建案之地下容積201.07平方公尺不能移至地上層使用，合建地主之舊建物如不在地下層，即無法提供地下層之原建築容積與伊合建，自不得主張享有地下層原建築容積總量，是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分得「本基地所申得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不應將地下容積計入。又伊為都更實施者，系爭建案之設計、規劃者，系爭建案最終採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進行，因不同意戶即權變戶訴外人黃玉蟬陳情欲保留其舊建物一樓及連通地下室之建物型態，伊始變更設計，於地下一層興建與一樓連通之儲藏室供黃玉蟬選配（使用地下容積57.72平方公尺），其餘地下容積用於興建地下各層之公共設施（合計使用地下容積197.37平方公尺，放棄使用3.7平方公尺），已由上訴人依房屋面積比例分得大公面積。倘本院認為上訴人有權分配地下容積，亦僅限於地下層之專有部分即儲藏室。另系爭契約未約定34、00地號如何分算應得之新屋面積，伊交屋時採用之容積貢獻比法係伊公司無經驗人員所創設，並非正確，系爭契約應採全國機關、業界、學界公認之銷坪係數即建案之銷售面積與建築容積之比例，方屬公平合理。本件銷坪係數為1.59，上訴人應各分得之地上、地下層房屋面積如附表二所示。又另案訴訟認定系爭建案車位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平均單價為321萬4423元，爰依此計算上訴人分得車位之找補金額。
　㈡合建分屋之銷售額，係由伊開立統一發票，代徵及代繳營業稅，實際上應由消費者之上訴人負擔。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關於上訴人得享免稅優惠之約定，係伊承辦人員對稅捐規定認知錯誤所致，不影響兩造之法律關係。兩造簽約時之都市更新條例第46條第3款減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40％之規定僅限於權變戶，上訴人並不能取得租稅優惠。另系爭建案因部分採權變程序開發，應適用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之相關規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辦理釐正及地籍整理程序，均須經主管機關核定，故不能依系爭契約約定於結構體完成2週內辦理土地之移轉登記，非伊遲延所致，是上訴人主張房地互易稅、土地增值稅、契稅均應由伊負擔，並據此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均無理由。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聯上公司給付潘麗芳逾185萬2064元、林秀齡逾152萬6465元、蔣湧濤逾96萬5287元、給付許雪霞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別於100年5月10日、同年1月28日、同年1月28日、同年1月15日與聯上公司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各自提供所有00地號持分予聯上公司興建住宅大樓。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2項約定，雙方分配原則為：⒈依本基地（321.85坪，即00地號）所申得容積（含獎勵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含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公共設施），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分得總新屋面積之62%的2.41%、許雪霞分得62%的2.4%，車位各分得1位。花台、雨遮之面積不含於分配比例。⒉如不得已需找補，雙方同意按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或分屋協議時另定實際找補價格，互相找補（原審卷一第59至79、183至203、255至275、331至349頁）。
　㈡本件採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變方式，合併34、00地號辦理都更。依臺北市政府核定之權利變化計畫案變6-2頁，表6-1所載（本院卷一第313至315頁），00地號地上允建容積為6052.92平方公尺，00地號允建容積為1739.4平方公尺，合計7792.32平方公尺，地下容積為201.07平方公尺，總計為7993.39平方公尺。系爭建案核准之房屋總面積為13033.33平方公尺（為系爭建案81戶主建物＋附屬建物＋公共設施不含雨遮之登記面積，本院卷一第311至312頁、本院卷三第393頁）。
　㈢系爭建案地下層容積201.07平方公尺，依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函文所示，實際使用於興建地下一層儲藏室57.72平方公尺（登記臺北市○○區○○段○○段00000○號，地下一層64.7平方公尺，原審卷二第83至85頁），其餘使用於公設，地下二層74.19平方公尺、地下總開挖面積扣除【一樓車道、汽車位每部40平方公尺、機車位每部4平方公尺、防空避難室（建築面積）】後反計65.46平方公尺，合計使用197.37平方公尺，公設登記為同段33289建號，地下五層至地上二十四層合計登記9041.45平方公尺（原審卷二第87至92、225頁）。
　㈣系爭建案地下容積201.07平方公尺，係來自舊建物地下層容積154.67平方公尺加上高氯離子獎勵容積30％即46.4平方公尺（原審卷二第225頁、本院卷二第368頁）。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函，地下層原容積之使用，依該府都市發展局96年10月12日函釋，基於都市發展使用強度總量管制之精神，僅得復建於地面以下，不得移至地面以上興建（本院卷一第339頁）。　
　㈤上訴人分得房屋及登記面積（不含雨遮）之坪數如附表一之B欄所示。
　㈥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得房屋，依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依序為：每坪92萬4255元（97萬2900元×0.95）、91萬9505元（96萬7900元×0.95）、93萬3850元（98萬3000元×0.95）、84萬3790元（88萬8200元×0.95）（原審卷二第199頁）。
　㈦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別於102年2月18日、同年2月4日、同年1月26日、同年1月26日與聯上公司簽立汽車車位選配確認書，各分得如附表一之E欄所示車位，依慕樺公司代銷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分別為340萬元、310萬元、400萬元、320萬元，系爭建案全部車位銷售均價為321萬4423元（原審卷一第479、483、485、487頁，本院卷三第369至373、387頁、本院卷四第63至66頁）。
　㈧聯上公司向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收取找補金額各如附表三之B欄所示，並給付許雪霞找補金額192萬4783元（原審卷一第121、231、309、353頁，原審卷二第13頁）。
　㈨聯上公司向上訴人收取如附表三C、D、E欄所示之房地互易稅、土地增值稅、契稅費用（原審卷一第171、239、317、383頁、原審卷二第13頁）。
四、本院之判斷：
甲、兩造間就上訴人分得房屋、車位應找補之金額：
　㈠上訴人應分得之房屋面積：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判決參照）。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上訴人應按比例分得「依本基地所申得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所謂依00地號申得容積所得新屋面積之解釋為何，自應基此為判斷，俾使解釋結果符合兩造權利義務之公平。
　2.查基地所申得容積並不等於新屋面積，此觀系爭土地允建容積合計7993.39平方公尺，惟興建房屋總面積達13033.33平方公尺即明（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㈡）。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下稱施工編）第161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容積率係指基地內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與基地面積之比，是所謂容積，即指建築基地可興建之總樓地板面積。我國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管制之目的，係為使土地合理使用，維持都市生活品質，故容積之取得係屬法定，非私人可任意增加。容積來源除法定容積即都市計畫法令規定之容積率上限乘以土地面積所得之基數外；尚有獎勵容積，即政府以容積為獎勵誘因，鼓勵民間設置必要性公共設施或配合相關政策，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規定之各類獎勵容積；此外，施工編第162條有免計容積之規定，符合該條規定要件之附屬建物如陽台、露台或公共設施如防空避難設備、機電設備空間、安全梯之梯間、管委會使用面積、停車空間等得不計入總樓地板面積，目的亦係鼓勵建商規劃並興建現代化設施，以提升民眾居住品質。再者，容積與面積差異之另一原因，係依施工編第1條規定，建築面積係以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代替柱中心線以內之最大水平投影面積計算，惟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建物以其外牆之外緣為界，故登記之建物面積大於容積，例如系爭建案使用地下層容積57.72平方公尺興建地下一層之儲藏室，惟登記為64.7平方公尺即是（兩造不爭執事實㈢、原審卷二第81頁）。
　3.觀之本件聯上公司興建系爭建案，除以系爭土地（34、00地號面積各1064、629平方公尺，合計1693平方公尺）取得第三種住宅區，以容積率225％計算之法定容積外；尚依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臺北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申請各項更新容積獎勵，取得①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②更新時程獎勵、③建築設計調和、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綠建築設計、④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獎勵等項目之獎勵容積，合計取得系爭土地允建容積7993.39平方公尺，其中地上層容積7792.32平方公尺，地下層容積201.07平方公尺，此有臺北市政府核定之系爭土地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核定資料可參（事業核定計畫版卷變10-1至10-7頁、本院卷二第149頁、原審卷一第143至145頁）；其中①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係聯上公司依95年12月1日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9條規定，適用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其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者，得依原建築容積建築」所取得之獎勵容積。次查，容積為可興建總樓地板面積之最大值，是否全數用盡，端賴建築之規劃設計，此觀證人即系爭建案負責建築師張文長證稱：本件地上容積含獎勵是7792.32平方公尺，伊設計7792.23平方公尺，應該算全數用完。地下容積含獎勵是201.07平方公尺，伊設計197.37平方公尺，容積原則上是盡量用完，除非以基地情況無法用完，以本件開挖情況，可計容積就是197.37平方公尺，所餘約3平方公尺是合理範圍等語（本院卷二第417至418頁），此與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上訴人同意聯上公司「按法規規劃利用」之旨並無不合。基上說明，系爭建案新屋面積13033.33平方公尺，實際係使用00地號地下層容積197.37平方公尺、00地號及00地號地上層容積合計7792.23平方公尺，加計免計容積之附屬建物、公共設施面積，及因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以建物外牆外緣測量與容積差距之面積而來。
　4.系爭契約前言載明上訴人提供00地號持分、聯上公司提供資金合作興建住宅大樓；第1條亦約定上訴人與同地號其他持分共有人共同提供予聯上公司依當時法令及建築技術原則、都市計畫法規定，興建住宅大廈等語；而系爭建案既合併OO、00地號之容積興建房屋，並以得興建房屋之總樓地板面積為基礎，設計得免計容積之附屬建物及公共設施，則解釋「依00地號所申得容積」，自應以上訴人所提供土地有貢獻之容積者為限。蓋眾地主得貢獻於系爭建案之容積，無非來自土地所生之法定容積或其舊建物所得之獎勵容積即前述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建物、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物等，非該地主貢獻之容積，不應享有該容積所得興建之新屋面積。00地號地下層容積201.07平方公尺，係來自舊建物地下層容積154.67平方公尺加上高氯離子獎勵容積30％即46.4平方公尺，已如前述（兩造不爭執事實㈣），此屬其他地主即舊建物地下層所有人之貢獻，非上訴人所應享有。況系爭契約第1條、第11條約定本件採都更（原審卷一第61、71頁），即依都市更新條例，符合法定比例之房地所有人同意即可進行都更，上訴人更無由期待全體地主均同意合建，藉聯上公司之規劃設計而獲取其他地主貢獻之容積。至於免計容積建物及因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建物外牆外緣與容積差距之面積部分，雖源自法令規定及聯上公司所為之建築設計，惟亦係本於合併00地號基地面積629平方公尺及其容積，暨00地號地下層除興建儲藏室以外之容積，使聯上公司得以較大之基地設置面積較廣、地下樓層較多之公共設施，是本院認為此部分所得之新屋面積，應以依00地號地上層、地下層、00地號容積之比例分配為公允。基此計算，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應分得新屋面積44.63坪，許雪霞應分得新屋面積44.44坪【計算式：13033.33×6052.92（00地號地上層容積）/（7792.23＋197.37（00地號地上層容積＋00地號容積＋00地號地下層容積）＝9874（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應分得之新屋面積為：9874×62％×2.41％×0.3025＝44.63坪，許雪霞應分得之新屋面積為：9874×62％×2.4％×0.3025＝44.44坪（小數點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5.聯上公司固抗辯系爭契約未約定二筆基地分得新屋之比例，故應以銷坪係數計算上訴人應分得之新屋面積，本件銷坪係數為1.59，上訴人分得地上層之房屋面積應以00地號地上層容積×1.59×62％×2.41％（或2.4％)計算。至於地下層並無銷坪係數概念之使用，且上訴人實際僅未受分配地下層之專有部分，故應以（地下一層儲藏室所有權登記面積＋共有面積）×62％×2.41％（或2.4％)計算（計算式均如附表二所示）云云。惟契約，乃當事人本其自主意思所為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不僅為當事人紛爭之行為規範，亦係法院於訴訟之裁判規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83號裁判參照），而所謂銷坪係數，或稱坪效、公設比，法律並無明文規定，僅係坊間用語，未經嚴謹定義，亦無公認之計算式，通常係指建築基地之容積與實際銷售面積之比例而言，此乃因建築基地除法定及獎勵容積外，尚有前述不計容積項目，故實際銷售面積係高於容積，即藉可建面積轉換為可售面積之計算，以概略評估基地之價值。系爭契約除於第2條第1項明定上訴人應分得之房屋面積外，並無應依銷坪係數計算之約定，此觀聯上公司自陳於110年3月28日舉辦地主說明會所提出之簡報，亦係以00地號之容積貢獻比，計算00地號更新後總分得房屋面積，再以地主分回比例62％×各地主土地持分占00地號比例計算各地主應分得房屋面積（原審卷一第420、447頁）；且聯上公司計算上訴人之找補明細時，亦係以相同方法計算（原審卷一第97、207、285、353頁）即明。況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係以00地號申得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為地主分配之基礎，並未就地上層、地下層區分不同之分配標準，更未限縮上訴人就地下層部分僅得分配地下一層之專有部分及其公設之面積，是聯上公司以未經兩造合意且兩造計算方式始終不一（本院卷四第11頁）之銷坪係數計算上訴人得分配之地上層房屋面積，再以一般銷坪係數不會用在地下室、上訴人僅未受分配地下一層為由（本院卷三第266、313頁），計算上訴人僅可比例分配地下一樓儲藏室登記面積加計該共有部分云云，洵無足取。
　㈡上訴人分得房屋應找補金額： 　　
　　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應分得新屋面積44.63坪，許雪霞應分得44.44坪，實際分得附表一之B欄所示坪數，不足坪數依序為0.99坪（44.63-43.64）、1.18坪（44.63-43.45）、0.99坪（44.63-43.64）、1.05坪（44.44-43.39）。又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找補坪數按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即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得房屋分別依每坪92萬4255元、91萬9505元、93萬3850元、84萬3790元計算找補（兩造不爭執事實㈠、㈥），據此計算，聯上公司應分別給付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找補金額91萬5012元（0.99×92萬42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108萬5016元（1.18×91萬9505元）、91萬5012元（0.99×92萬4255元）、88萬5980元（1.05×84萬3790元）。
　㈢上訴人分得車位應找補金額：　
　　上訴人與聯上公司分別簽立汽車車位選配確認書而分得車位，該確認書約明「若有找補金額時，依原合建契約書第2條第2款雙方同意按乙方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原審卷一第479、483、485、487頁），則上訴人自應依該約定方式找補。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得車位依慕樺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分別為340萬元、310萬元、400萬元、320萬元，系爭建案全部車位銷售均價為321萬4423元（兩造不爭執事實㈦），基此計算，潘麗芳、蔣湧濤分得車位價值高於均價，各應找補17萬6298元、74萬6298元予聯上公司【 （340萬元-321萬4423元）×95％＝17萬6298元。（400萬元-321萬4423元）×95％＝74萬6298元】，林秀齡、許雪霞分得車位價值低於均價，應由聯上公司依序找補10萬4500元、9500元予林秀齡、許雪霞【（321萬4423元-310萬元）×95％＝10萬8702元，林秀齡僅主張10萬4500元。（321萬4423元-320萬元）×95％＝1萬3702元，許雪霞僅主張9500元】。
乙、上訴人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聯上公司返還已收取之稅費部分：
　㈠房地互易稅：系爭契約第11條第4項約定「雙方同意互換之房地，依有關稅法規定互開憑證予他方，其所發生之稅金，依納稅義務人各自負擔」。次按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應課徵營業稅，其納稅義務人，為銷售貨物之營業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條、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系爭契約係上訴人以其土地與聯上公司銷售之房屋交換，聯上公司依法自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聯上公司固抗辯營業稅係對買受貨物人藉由消費表彰之租稅負擔能力課徵之稅捐，性質上為消費稅，應由買受人負擔，伊僅為國稅局代徵、代繳，並依據等值交換之稽徵原則即上訴人應移轉之土地持分價額及伊應移轉之建物稅前價額，就新建物開立統一發票予上訴人，伊轉嫁營業稅額之權益應予適當保護云云，並舉財政部75年10月1日、84年5月24日函為佐（本院卷一第167至172頁）。惟財政部上開函文僅說明建設公司出資與地主合建分屋，雙方互易房屋及土地時，建設公司應按銷項稅額與銷售額合計開立統一發票與地主，合建分屋互易之房屋及土地之銷售額應屬相等，該統一發票之營業稅由建設公司向買受人（土地所有人）收取並依法報繳營業稅等語，是一般買賣關係之營業人固可藉由開立統一發票予消費者，並向消費者收取價金之方式將營業稅轉嫁由消費者負擔，惟合建契約中建設公司與地主間轉嫁營業稅之方式，仍屬契約自由之範疇，系爭契約第11條第4項並未約明聯上公司就互換房地開立統一發票予上訴人時，得額外向上訴人收取現金以轉嫁該營業稅，是兩造既無特別約定，應認上訴人互易土地之價值已包含其應受轉嫁之營業稅，無須另行支付房地互易稅之費用予聯上公司。
　㈡土地增值稅、契稅部分：
　　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約定「一、土地增值稅：以『簽約日』作為分算土地增值稅之基準日，『簽約日』前之土地增值稅均由甲方（即原告）負擔，『簽約日』後所發生之土地增值稅由甲、乙（即被告）雙方按所分得比例各自負擔，唯本基地採都市更新，得享土地增值稅優惠，即甲方應移轉予乙方之土地所產生之增值稅，得享免稅。二、契稅等部分：本契約所發生有關之建築稅捐，悉依稽徵機關所開之稅單由納稅義務人即繳納人各自負擔（唯本基地採都市更新得享免繳契稅）」等語（原審卷一第71頁）。惟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時之都市更新條例第46條第3款規定「依權利變換取得之土地及建築物，於更新後第一次移轉時，減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40％」（原審卷一第549頁），是協議合建於斯時並無免稅之規定，聯上公司亦自承係伊承辦人員對都市更新條例稅捐減免規定有認知錯誤之處，始於約定後段為錯誤之提醒等語（原審卷一第428頁）。按民法第88條之規定，係指意思表示之內容或表示行為有錯誤者而言，與為意思表示之動機有錯誤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3311號判例參照）。聯上公司為上開約定之動機固為誤解法令，惟非屬意思表示錯誤；觀之上開契約文義後段既明載上訴人得享土地增值稅及契稅免稅，聯上公司亦坦認因誤解法律規定，始與上訴人為此項約定，可知當時兩造真意均為上訴人無庸負擔上開稅捐，意思表示合致，是上訴人依約自無給付上開費用予聯上公司之義務。
　㈢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1條規定無負擔房地互易稅、土地增值稅、契稅之義務，已如前述，惟聯上公司向上訴人收取上開費用受有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自應返還所受利益。是上訴人依前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如附表三之C、D、E欄所示金額，即屬有據。　
丙、準此，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得向聯上公司請求之金額如附表四之F欄所示，另聯上公司已給付許雪霞找補金額192萬4783元（兩造不爭執事實㈧），超過其得請求之金額192萬2444元（附表四編號4之F欄），不得再為本件請求。
五、綜上所述，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聯上公司各給付363萬3964元、379萬3860元、246萬80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9月28日（原審卷一第41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許雪霞依系爭契約及上開規定，請求聯上公司給付121萬1656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命聯上公司如數給付，並分別諭知兩造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核無不合，聯上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其中原判決命聯上公司應給付潘麗芳103萬415元、林秀齡101萬6710元、蔣湧濤190萬4412元、許雪霞65萬5158元本息部分，尚有未合，聯上公司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另其他不應准許部分（即上訴人請求聯上公司再給付潘麗芳49萬5296元、林秀齡22萬1267元、蔣湧濤21萬4807元、許雪霞55萬6498元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諭知，並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判決主文第一至三項所命給付金額，既有部分廢棄改判，則該判決主文第七至九項准、免假執行宣告所定擔保金額自應變更，爰分別酌定准、免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聯上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有爲
　　　　　　　　　　　　　　法　官　林晏如
　　　　　　　　　　　　　　法　官　曾明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潘麗芳、蔣湧濤、聯上公司如不服本判決得上訴；上訴人林秀齡、許雪霞如不服本判決，於合併上訴利益額逾新臺幣150萬元，始得上訴，並均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盈璇
附表一：上訴人之主張：
		


		


		A

		B

		


		C

		D

		 E

		F



		編號

		上訴人

		應分得新屋面積

		分得房屋門 牌

		實際分得面積（不含雨遮）

		短少面積（A－B）

		應找補房屋金額

		分得車位、價值及應找補車位金額

		合計應找補總金額



		1

		潘麗芳

		46.09坪


【13033.33㎡×78.24％×62％×2.41％×0.3025＝46.09】







		臺北市○○區○○○路00號9樓之3

		43.64坪




【主建物83.82㎡＋陽台6.12㎡＋〈共用部分不含車位9,041.95㎡×601/100000〉×0.3025＝43.64坪】

		2.45坪

		226萬4425元


【92萬4255元×2.45＝226萬4425元】

		B3-70車位，340萬元。
應找補：
-18萬500元
【(321萬元-340萬元)×95％＝-18萬500元】

		208萬3925元


【226萬4425元-18萬500元＝208萬3925元】



		2

		林秀齡

		46.09坪


計算式同上

		台北市○○區○○○路00號9樓之2

		43.45坪


【主建物82.99㎡＋陽台8.30㎡＋〈共用部分不含車位9,041.95㎡×579/100000〉×0.3025＝43.45坪】

		2.64坪

		242萬7493元
【91萬9505元×2.64＝242萬7493元】

		B4-35車位，價值310萬元
應找補：
10萬4500元
【(321萬元－310萬元)×95％＝10萬4500元】

		253萬1993元
【242萬7493元＋10萬4500元＝253萬1993元】



		3

		蔣湧濤

		46.09坪


計算式同上

		台北市○○區○○○路00號10樓之3

		43.64坪


【主建物83.82㎡＋陽台6.12㎡＋〈共用部分不含車位9,041.95㎡×601/100000〉×0.3025＝43.64坪】

		2.45坪

		228萬7933元
【93萬3850元×2.45＝228萬7933元】

		B2-104車位，價值400萬元：
應找補：
-75萬元500元
【(321萬元-400萬元)×95％＝-75萬500元】

		153萬7433元
【228萬7933元-75萬元500元＝153萬7433元】



		4

		許雪霞

		45.89坪




【13033.33㎡×78.24％×62％×2.4％×0.3025＝45.89







		台北市○○區○○○路00號3樓之2

		43.39坪




【主建物82.89㎡＋陽台8.3㎡＋〈共用部分不含車位9,041.95㎡×578/100000〉×0.3025＝43.39坪】

		2.5坪

		18萬4692元


【84萬3790元×2.5－(已付)192萬4783元＝18萬4692元】

		B4-58車位，價值320萬元。
應找補：
9500元
【(321萬元－320萬元)×95％＝9500元】

		19萬4192元


【18萬4692元＋9500元＝19萬4192元】









附表二：聯上公司之主張：
		銷坪係數：銷售面積3942.58坪（13033.33平方公尺）÷【基地總面積512.13坪（1693平方公尺）×法定容積率2.25×（1＋獎勵值115.27％）】＝1.59
（見本院卷四第197頁） 

		


		




		上訴人

		應分得之房屋面積

		




		潘麗芳

		地上層：6052.93㎡×1.59×62％×2.41％×0.3025＝43.5坪
地下層：29.98坪（地下一樓儲藏室所有權登記面積64.7㎡＋共有部分34.42㎡）×62％×2.41％＝0.45坪

		




		林秀齡

		同上

		




		蔣湧濤

		同上

		




		許雪霞

		地上層：6052.93㎡×1.59×62％×2.4％×0.3025＝43.32坪
地下層：29.98坪（地下一樓儲藏室所有權登記面積64.7㎡＋共有部分34.42㎡）×62％×2.4％＝0.45坪

		




		備註

		以上見本院卷四第197、213至219頁、本院卷三第393頁

		










附表三：上訴人請求金額
		編號

		上訴人

		A.聯上公司應找補金額

		B.聯上公司已收取之找補金額

		C.房地互易稅

		D.土地增值稅



		E.契稅

		F.原審請求總金額



		1

		潘麗芳

		208萬3925元

		192萬6908元

		47萬3046元

		45萬1208元

		4萬4088元

		515萬9679元







		2

		林秀齡

		253萬1993元

		191萬1992元

		47萬1085元

		17萬7280元

		4萬3987元

		503萬1837元







		3

		蔣湧濤

		153萬7433元

		161萬1474元

		47萬3046元

		17萬2027元

		4萬2780元

		458萬7260元





		4

		許雪霞

		19萬4192元

		0元
（已付192萬4783元）

		47萬466元

		51萬9436元

		3萬7062元

		121萬1656元













附表四：本院認定上訴人得請求金額
		編號

		上訴人

		A.聯上公司應找補金額

		B.聯上公司已收取之找補金額

		C.房地互易稅

		D.土地增值稅



		E.契稅

		F.得請求總金額
（A＋B＋C＋D＋E）



		1

		潘麗芳

		73萬8714元
【房屋91萬5012元-車位17萬6298元＝73萬8714元】

		192萬6908元

		47萬3046元

		45萬1208元

		4萬4088元

		363萬3964元
（A＋B＋C＋D＋E）









		2

		林秀齡

		房屋：118萬9516元
【房屋108萬5016元＋車位10萬4500元＝118萬9516元】



		191萬1992元

		47萬1085元

		17萬7280元

		4萬3987元

		379萬3860元
（A＋B＋C＋D＋E）









		3

		蔣湧濤

		房屋：16萬8714元
【房屋91萬5012元-車位74萬6298元＝16萬8714元】

		161萬1474元

		47萬3046元

		17萬2027元

		4萬2780元

		246萬8041元
（A＋B＋C＋D＋E）





		4

		許雪霞

		房屋：89萬5480元
【房屋88萬5980元＋車位9500元＝89萬5480元】



		0元

		47萬466元

		51萬9436元

		3萬7062元

		0元
（A＋C＋D＋E＝192萬2444元，惟聯上公司已給付192萬4783元，逾許雪霞得請求金額)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908號
上  訴  人  潘麗芳  
            林秀齡  
            蔣湧濤  
            許雪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麗玉律師
上  訴  人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永義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9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796號第一審判決
各自提起上訴、一部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給付上訴人潘麗
    芳逾新臺幣（下同）363萬3964元、上訴人林秀齡逾379萬38
    60元、上訴人蔣湧濤逾246萬8041元、給付上訴人許雪霞本
    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
    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在
    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訴人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之上訴，及上訴人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均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潘麗芳負擔10％、上訴人林秀
    齡負擔8％、上訴人蔣湧濤負擔14％、許雪霞負擔8％，餘由上
    訴人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五、原判決第七、八、九項命准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
    121萬2000元、126萬5000元、82萬3000元，免為假執行之供
    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363萬3964元、379萬3860元、246萬804
    1元。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合稱上訴人，分稱姓名）主張：
　㈠伊為鳳凰華廈（下稱舊建物）區分所有權人，於民國100年間
    分別與對造上訴人（下稱聯上公司）簽訂合作興建房屋契約
    書（下稱系爭契約），由伊提供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
    地號土地（下稱00地號）之應有部分，聯上公司提供資金，
    合作興建住宅大樓。嗣聯上公司合併00地號及同段00地號土
    地（下稱00地號，與00地號合稱系爭土地）辦理都市更新（
    下稱都更），於109年間興建完成「天母聯上」建案（下稱
    系爭建案），伊於110年間各受分配如附表一之B欄、E欄所
    示之房屋及地下室車位1位。伊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
    ，可分得「依本基地（即00地號）所申得容積，所得之新屋
    面積，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各分得總新屋面積之62%的2
    .41%、許雪霞分得62%的2.4%」，以系爭建案核准之房屋總
    面積（不含雨遮）為13033.33平方公尺，00地號容積貢獻比
    為78.24％（00地號允建容積6254平方公尺/系爭土地允建容
    積7993.39平方公尺＝78.24％），伊應各分得如附表一之A欄
    坪數所示之新屋面積，實際分配短少如附表一之C欄所示坪
    數，依同條第2項約定，兩造同意找補坪數按聯上公司第一
    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價，即聯上公司應分別給付伊如附
    表一之D欄所示金額。另伊分得之車位，應依兩造簽訂汽車
    車位選配確認書之約定，以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
    95折計算找補，即以訴外人慕樺廣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慕
    樺公司）代銷所標示伊分得車位之價格與系爭建案104個車
    位均價321萬元差額之95％計算，伊分得車位價值及應找補或
    受找補金額如附表一之E欄所示，合計聯上公司應分別給付
    伊如附表一之F欄所示之找補金額，惟竟向伊收取如附表三
    之B欄所示之找補金額，顯有違誤。
　㈡系爭契約第11條第4項約定「雙方同意互換之房地，依有關稅
    法規定互開憑證予他方，其所發生之稅金，依納稅義務人各
    自負擔」，足見銷售房屋之房地互易稅應由聯上公司負擔。
    又同條第1、2項約定本件採都更，伊享有土地增值稅、契稅
    免稅優惠，自不應由伊負擔該等稅費。退步言之，聯上公司
    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應於結構體完成2週內即108
    年9月30日前通知伊依當時土地公告現值辦理過戶，惟遲至1
    10年辦理，則00地號土地公告現值調漲所增加之土地增值稅
    ，係可歸責於聯上公司所生，亦不應由伊負擔。聯上公司向
    伊收取如附表三之C、D、E欄所示稅費，均係不當得利，應
    予返還。爰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1條、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聯上公司分別給付伊如附表三之F欄所示金額本息。原
    審判命聯上公司給付潘麗芳466萬4379元、林秀齡481萬570
    元、蔣湧濤437萬2453元、許雪霞65萬5158元，及均自111年
    9月28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兩
    造各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一部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
    不利於伊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聯上公司應再給付潘
    麗芳49萬5296元、林秀齡22萬1267元、蔣湧濤21萬4807元、
    許雪霞55萬6498元，及均自110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聯上公司抗辯：
　㈠合建契約為建商與地主間之互易關係，系爭建案之地下容積2
    01.07平方公尺不能移至地上層使用，合建地主之舊建物如
    不在地下層，即無法提供地下層之原建築容積與伊合建，自
    不得主張享有地下層原建築容積總量，是系爭契約約定上訴
    人分得「本基地所申得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不應將地下
    容積計入。又伊為都更實施者，系爭建案之設計、規劃者，
    系爭建案最終採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進行，因不同
    意戶即權變戶訴外人黃玉蟬陳情欲保留其舊建物一樓及連通
    地下室之建物型態，伊始變更設計，於地下一層興建與一樓
    連通之儲藏室供黃玉蟬選配（使用地下容積57.72平方公尺
    ），其餘地下容積用於興建地下各層之公共設施（合計使用
    地下容積197.37平方公尺，放棄使用3.7平方公尺），已由
    上訴人依房屋面積比例分得大公面積。倘本院認為上訴人有
    權分配地下容積，亦僅限於地下層之專有部分即儲藏室。另
    系爭契約未約定34、00地號如何分算應得之新屋面積，伊交
    屋時採用之容積貢獻比法係伊公司無經驗人員所創設，並非
    正確，系爭契約應採全國機關、業界、學界公認之銷坪係數
    即建案之銷售面積與建築容積之比例，方屬公平合理。本件
    銷坪係數為1.59，上訴人應各分得之地上、地下層房屋面積
    如附表二所示。又另案訴訟認定系爭建案車位第一次公開銷
    售底價之平均單價為321萬4423元，爰依此計算上訴人分得
    車位之找補金額。
　㈡合建分屋之銷售額，係由伊開立統一發票，代徵及代繳營業
    稅，實際上應由消費者之上訴人負擔。系爭契約第11條第1
    、2項關於上訴人得享免稅優惠之約定，係伊承辦人員對稅
    捐規定認知錯誤所致，不影響兩造之法律關係。兩造簽約時
    之都市更新條例第46條第3款減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40％之規
    定僅限於權變戶，上訴人並不能取得租稅優惠。另系爭建案
    因部分採權變程序開發，應適用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之相關規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辦理釐正及地籍整理程序，
    均須經主管機關核定，故不能依系爭契約約定於結構體完成
    2週內辦理土地之移轉登記，非伊遲延所致，是上訴人主張
    房地互易稅、土地增值稅、契稅均應由伊負擔，並據此請求
    返還不當得利，均無理由。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聯上
    公司給付潘麗芳逾185萬2064元、林秀齡逾152萬6465元、蔣
    湧濤逾96萬5287元、給付許雪霞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別於100年5月10日、同
    年1月28日、同年1月28日、同年1月15日與聯上公司簽訂系
    爭契約，約定各自提供所有00地號持分予聯上公司興建住宅
    大樓。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2項約定，雙方分配原則為：⒈
    依本基地（321.85坪，即00地號）所申得容積（含獎勵容積
    ），所得之新屋面積（含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公共設施），
    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分得總新屋面積之62%的2.41%、許
    雪霞分得62%的2.4%，車位各分得1位。花台、雨遮之面積不
    含於分配比例。⒉如不得已需找補，雙方同意按聯上公司第
    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或分屋協議時另定實際找補價
    格，互相找補（原審卷一第59至79、183至203、255至275、
    331至349頁）。
　㈡本件採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變方式，合併34、00地號辦理
    都更。依臺北市政府核定之權利變化計畫案變6-2頁，表6-1
    所載（本院卷一第313至315頁），00地號地上允建容積為60
    52.92平方公尺，00地號允建容積為1739.4平方公尺，合計7
    792.32平方公尺，地下容積為201.07平方公尺，總計為7993
    .39平方公尺。系爭建案核准之房屋總面積為13033.33平方
    公尺（為系爭建案81戶主建物＋附屬建物＋公共設施不含雨遮
    之登記面積，本院卷一第311至312頁、本院卷三第393頁）
    。
　㈢系爭建案地下層容積201.07平方公尺，依三門聯合建築師事
    務所函文所示，實際使用於興建地下一層儲藏室57.72平方
    公尺（登記臺北市○○區○○段○○段00000○號，地下一層64.7平
    方公尺，原審卷二第83至85頁），其餘使用於公設，地下二
    層74.19平方公尺、地下總開挖面積扣除【一樓車道、汽車
    位每部40平方公尺、機車位每部4平方公尺、防空避難室（
    建築面積）】後反計65.46平方公尺，合計使用197.37平方
    公尺，公設登記為同段33289建號，地下五層至地上二十四
    層合計登記9041.45平方公尺（原審卷二第87至92、225頁）
    。
　㈣系爭建案地下容積201.07平方公尺，係來自舊建物地下層容
    積154.67平方公尺加上高氯離子獎勵容積30％即46.4平方公
    尺（原審卷二第225頁、本院卷二第368頁）。依臺北市都市
    更新處函，地下層原容積之使用，依該府都市發展局96年10
    月12日函釋，基於都市發展使用強度總量管制之精神，僅得
    復建於地面以下，不得移至地面以上興建（本院卷一第339
    頁）。　
　㈤上訴人分得房屋及登記面積（不含雨遮）之坪數如附表一之B
    欄所示。
　㈥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得房屋，依聯上公司第
    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依序為：每坪92萬4255元（97
    萬2900元×0.95）、91萬9505元（96萬7900元×0.95）、93萬
    3850元（98萬3000元×0.95）、84萬3790元（88萬8200元×0.
    95）（原審卷二第199頁）。
　㈦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別於102年2月18日、同
    年2月4日、同年1月26日、同年1月26日與聯上公司簽立汽車
    車位選配確認書，各分得如附表一之E欄所示車位，依慕樺
    公司代銷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分別為340萬元、310萬元、40
    0萬元、320萬元，系爭建案全部車位銷售均價為321萬4423
    元（原審卷一第479、483、485、487頁，本院卷三第369至3
    73、387頁、本院卷四第63至66頁）。
　㈧聯上公司向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收取找補金額各如附表
    三之B欄所示，並給付許雪霞找補金額192萬4783元（原審卷
    一第121、231、309、353頁，原審卷二第13頁）。
　㈨聯上公司向上訴人收取如附表三C、D、E欄所示之房地互易稅
    、土地增值稅、契稅費用（原審卷一第171、239、317、383
    頁、原審卷二第13頁）。
四、本院之判斷：
甲、兩造間就上訴人分得房屋、車位應找補之金額：
　㈠上訴人應分得之房屋面積：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
    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
    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
    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
    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
    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
    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判決參照）。系爭契約第2條第1
    項約定，上訴人應按比例分得「依本基地所申得容積，所得
    之新屋面積」，所謂依00地號申得容積所得新屋面積之解釋
    為何，自應基此為判斷，俾使解釋結果符合兩造權利義務之
    公平。
　2.查基地所申得容積並不等於新屋面積，此觀系爭土地允建容
    積合計7993.39平方公尺，惟興建房屋總面積達13033.33平
    方公尺即明（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㈡）。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下稱施工編）第161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容積
    率係指基地內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與基地面積之比，是所謂
    容積，即指建築基地可興建之總樓地板面積。我國實施都市
    計畫容積管制之目的，係為使土地合理使用，維持都市生活
    品質，故容積之取得係屬法定，非私人可任意增加。容積來
    源除法定容積即都市計畫法令規定之容積率上限乘以土地面
    積所得之基數外；尚有獎勵容積，即政府以容積為獎勵誘因
    ，鼓勵民間設置必要性公共設施或配合相關政策，如都市更
    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規定之各類獎勵容積；此外，施工編第
    162條有免計容積之規定，符合該條規定要件之附屬建物如
    陽台、露台或公共設施如防空避難設備、機電設備空間、安
    全梯之梯間、管委會使用面積、停車空間等得不計入總樓地
    板面積，目的亦係鼓勵建商規劃並興建現代化設施，以提升
    民眾居住品質。再者，容積與面積差異之另一原因，係依施
    工編第1條規定，建築面積係以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代替柱
    中心線以內之最大水平投影面積計算，惟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2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建物以其外牆之外緣為界，故登記
    之建物面積大於容積，例如系爭建案使用地下層容積57.72
    平方公尺興建地下一層之儲藏室，惟登記為64.7平方公尺即
    是（兩造不爭執事實㈢、原審卷二第81頁）。
　3.觀之本件聯上公司興建系爭建案，除以系爭土地（34、00地
    號面積各1064、629平方公尺，合計1693平方公尺）取得第
    三種住宅區，以容積率225％計算之法定容積外；尚依都市更
    新條例第44條、臺北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都市更新建築
    容積獎勵辦法申請各項更新容積獎勵，取得①原容積高於法
    定容積、②更新時程獎勵、③建築設計調和、供人行走之地面
    道路、綠建築設計、④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獎勵等項目之
    獎勵容積，合計取得系爭土地允建容積7993.39平方公尺，
    其中地上層容積7792.32平方公尺，地下層容積201.07平方
    公尺，此有臺北市政府核定之系爭土地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案核定資料可參（事業核定計畫版卷變10-1至10-7
    頁、本院卷二第149頁、原審卷一第143至145頁）；其中①原
    容積高於法定容積，係聯上公司依95年12月1日臺北市都市
    更新自治條例第19條規定，適用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之都
    市更新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
    之合法建築物，其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者，得依原建築
    容積建築」所取得之獎勵容積。次查，容積為可興建總樓地
    板面積之最大值，是否全數用盡，端賴建築之規劃設計，此
    觀證人即系爭建案負責建築師張文長證稱：本件地上容積含
    獎勵是7792.32平方公尺，伊設計7792.23平方公尺，應該算
    全數用完。地下容積含獎勵是201.07平方公尺，伊設計197.
    37平方公尺，容積原則上是盡量用完，除非以基地情況無法
    用完，以本件開挖情況，可計容積就是197.37平方公尺，所
    餘約3平方公尺是合理範圍等語（本院卷二第417至418頁）
    ，此與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上訴人同意聯上公司「按法規規
    劃利用」之旨並無不合。基上說明，系爭建案新屋面積1303
    3.33平方公尺，實際係使用00地號地下層容積197.37平方公
    尺、00地號及00地號地上層容積合計7792.23平方公尺，加
    計免計容積之附屬建物、公共設施面積，及因地籍測量實施
    規則規定以建物外牆外緣測量與容積差距之面積而來。
　4.系爭契約前言載明上訴人提供00地號持分、聯上公司提供資
    金合作興建住宅大樓；第1條亦約定上訴人與同地號其他持
    分共有人共同提供予聯上公司依當時法令及建築技術原則、
    都市計畫法規定，興建住宅大廈等語；而系爭建案既合併OO
    、00地號之容積興建房屋，並以得興建房屋之總樓地板面積
    為基礎，設計得免計容積之附屬建物及公共設施，則解釋「
    依00地號所申得容積」，自應以上訴人所提供土地有貢獻之
    容積者為限。蓋眾地主得貢獻於系爭建案之容積，無非來自
    土地所生之法定容積或其舊建物所得之獎勵容積即前述實施
    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建物、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物等，非
    該地主貢獻之容積，不應享有該容積所得興建之新屋面積。
    00地號地下層容積201.07平方公尺，係來自舊建物地下層容
    積154.67平方公尺加上高氯離子獎勵容積30％即46.4平方公
    尺，已如前述（兩造不爭執事實㈣），此屬其他地主即舊建
    物地下層所有人之貢獻，非上訴人所應享有。況系爭契約第
    1條、第11條約定本件採都更（原審卷一第61、71頁），即
    依都市更新條例，符合法定比例之房地所有人同意即可進行
    都更，上訴人更無由期待全體地主均同意合建，藉聯上公司
    之規劃設計而獲取其他地主貢獻之容積。至於免計容積建物
    及因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建物外牆外緣與容積差距之面積
    部分，雖源自法令規定及聯上公司所為之建築設計，惟亦係
    本於合併00地號基地面積629平方公尺及其容積，暨00地號
    地下層除興建儲藏室以外之容積，使聯上公司得以較大之基
    地設置面積較廣、地下樓層較多之公共設施，是本院認為此
    部分所得之新屋面積，應以依00地號地上層、地下層、00地
    號容積之比例分配為公允。基此計算，潘麗芳、林秀齡、蔣
    湧濤應分得新屋面積44.63坪，許雪霞應分得新屋面積44.44
    坪【計算式：13033.33×6052.92（00地號地上層容積）/（7
    792.23＋197.37（00地號地上層容積＋00地號容積＋00地號地
    下層容積）＝9874（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潘麗芳、林秀
    齡、蔣湧濤應分得之新屋面積為：9874×62％×2.41％×0.3025＝
    44.63坪，許雪霞應分得之新屋面積為：9874×62％×2.4％×0.3
    025＝44.44坪（小數點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5.聯上公司固抗辯系爭契約未約定二筆基地分得新屋之比例，
    故應以銷坪係數計算上訴人應分得之新屋面積，本件銷坪係
    數為1.59，上訴人分得地上層之房屋面積應以00地號地上層
    容積×1.59×62％×2.41％（或2.4％)計算。至於地下層並無銷坪
    係數概念之使用，且上訴人實際僅未受分配地下層之專有部
    分，故應以（地下一層儲藏室所有權登記面積＋共有面積）×
    62％×2.41％（或2.4％)計算（計算式均如附表二所示）云云。
    惟契約，乃當事人本其自主意思所為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
    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不僅為當事人紛爭之行為規範，亦係
    法院於訴訟之裁判規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83號
    裁判參照），而所謂銷坪係數，或稱坪效、公設比，法律並
    無明文規定，僅係坊間用語，未經嚴謹定義，亦無公認之計
    算式，通常係指建築基地之容積與實際銷售面積之比例而言
    ，此乃因建築基地除法定及獎勵容積外，尚有前述不計容積
    項目，故實際銷售面積係高於容積，即藉可建面積轉換為可
    售面積之計算，以概略評估基地之價值。系爭契約除於第2
    條第1項明定上訴人應分得之房屋面積外，並無應依銷坪係
    數計算之約定，此觀聯上公司自陳於110年3月28日舉辦地主
    說明會所提出之簡報，亦係以00地號之容積貢獻比，計算00
    地號更新後總分得房屋面積，再以地主分回比例62％×各地主
    土地持分占00地號比例計算各地主應分得房屋面積（原審卷
    一第420、447頁）；且聯上公司計算上訴人之找補明細時，
    亦係以相同方法計算（原審卷一第97、207、285、353頁）
    即明。況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係以00地號申得容積所得之新
    屋面積為地主分配之基礎，並未就地上層、地下層區分不同
    之分配標準，更未限縮上訴人就地下層部分僅得分配地下一
    層之專有部分及其公設之面積，是聯上公司以未經兩造合意
    且兩造計算方式始終不一（本院卷四第11頁）之銷坪係數計
    算上訴人得分配之地上層房屋面積，再以一般銷坪係數不會
    用在地下室、上訴人僅未受分配地下一層為由（本院卷三第
    266、313頁），計算上訴人僅可比例分配地下一樓儲藏室登
    記面積加計該共有部分云云，洵無足取。
　㈡上訴人分得房屋應找補金額： 　　
　　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應分得新屋面積44.63坪，許雪霞
    應分得44.44坪，實際分得附表一之B欄所示坪數，不足坪數
    依序為0.99坪（44.63-43.64）、1.18坪（44.63-43.45）、
    0.99坪（44.63-43.64）、1.05坪（44.44-43.39）。又系爭
    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找補坪數按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
    價之95折即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得房屋分別
    依每坪92萬4255元、91萬9505元、93萬3850元、84萬3790元
    計算找補（兩造不爭執事實㈠、㈥），據此計算，聯上公司應
    分別給付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找補金額91萬50
    12元（0.99×92萬42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108萬
    5016元（1.18×91萬9505元）、91萬5012元（0.99×92萬4255
    元）、88萬5980元（1.05×84萬3790元）。
　㈢上訴人分得車位應找補金額：　
　　上訴人與聯上公司分別簽立汽車車位選配確認書而分得車位
    ，該確認書約明「若有找補金額時，依原合建契約書第2條
    第2款雙方同意按乙方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
    原審卷一第479、483、485、487頁），則上訴人自應依該約
    定方式找補。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得車位依
    慕樺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分別為340萬元、310萬元、40
    0萬元、320萬元，系爭建案全部車位銷售均價為321萬4423
    元（兩造不爭執事實㈦），基此計算，潘麗芳、蔣湧濤分得
    車位價值高於均價，各應找補17萬6298元、74萬6298元予聯
    上公司【 （340萬元-321萬4423元）×95％＝17萬6298元。（4
    00萬元-321萬4423元）×95％＝74萬6298元】，林秀齡、許雪
    霞分得車位價值低於均價，應由聯上公司依序找補10萬4500
    元、9500元予林秀齡、許雪霞【（321萬4423元-310萬元）×
    95％＝10萬8702元，林秀齡僅主張10萬4500元。（321萬4423
    元-320萬元）×95％＝1萬3702元，許雪霞僅主張9500元】。
乙、上訴人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聯上公司返還已收取之稅費部分
    ：
　㈠房地互易稅：系爭契約第11條第4項約定「雙方同意互換之房
    地，依有關稅法規定互開憑證予他方，其所發生之稅金，依
    納稅義務人各自負擔」。次按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應
    課徵營業稅，其納稅義務人，為銷售貨物之營業人，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條、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系爭契
    約係上訴人以其土地與聯上公司銷售之房屋交換，聯上公司
    依法自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聯上公司固抗辯營業稅係對
    買受貨物人藉由消費表彰之租稅負擔能力課徵之稅捐，性質
    上為消費稅，應由買受人負擔，伊僅為國稅局代徵、代繳，
    並依據等值交換之稽徵原則即上訴人應移轉之土地持分價額
    及伊應移轉之建物稅前價額，就新建物開立統一發票予上訴
    人，伊轉嫁營業稅額之權益應予適當保護云云，並舉財政部
    75年10月1日、84年5月24日函為佐（本院卷一第167至172頁
    ）。惟財政部上開函文僅說明建設公司出資與地主合建分屋
    ，雙方互易房屋及土地時，建設公司應按銷項稅額與銷售額
    合計開立統一發票與地主，合建分屋互易之房屋及土地之銷
    售額應屬相等，該統一發票之營業稅由建設公司向買受人（
    土地所有人）收取並依法報繳營業稅等語，是一般買賣關係
    之營業人固可藉由開立統一發票予消費者，並向消費者收取
    價金之方式將營業稅轉嫁由消費者負擔，惟合建契約中建設
    公司與地主間轉嫁營業稅之方式，仍屬契約自由之範疇，系
    爭契約第11條第4項並未約明聯上公司就互換房地開立統一
    發票予上訴人時，得額外向上訴人收取現金以轉嫁該營業稅
    ，是兩造既無特別約定，應認上訴人互易土地之價值已包含
    其應受轉嫁之營業稅，無須另行支付房地互易稅之費用予聯
    上公司。
　㈡土地增值稅、契稅部分：
　　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約定「一、土地增值稅：以『簽約
    日』作為分算土地增值稅之基準日，『簽約日』前之土地增值
    稅均由甲方（即原告）負擔，『簽約日』後所發生之土地增值
    稅由甲、乙（即被告）雙方按所分得比例各自負擔，唯本基
    地採都市更新，得享土地增值稅優惠，即甲方應移轉予乙方
    之土地所產生之增值稅，得享免稅。二、契稅等部分：本契
    約所發生有關之建築稅捐，悉依稽徵機關所開之稅單由納稅
    義務人即繳納人各自負擔（唯本基地採都市更新得享免繳契
    稅）」等語（原審卷一第71頁）。惟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時之
    都市更新條例第46條第3款規定「依權利變換取得之土地及
    建築物，於更新後第一次移轉時，減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40
    ％」（原審卷一第549頁），是協議合建於斯時並無免稅之規
    定，聯上公司亦自承係伊承辦人員對都市更新條例稅捐減免
    規定有認知錯誤之處，始於約定後段為錯誤之提醒等語（原
    審卷一第428頁）。按民法第88條之規定，係指意思表示之
    內容或表示行為有錯誤者而言，與為意思表示之動機有錯誤
    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3311號判例參照）。聯
    上公司為上開約定之動機固為誤解法令，惟非屬意思表示錯
    誤；觀之上開契約文義後段既明載上訴人得享土地增值稅及
    契稅免稅，聯上公司亦坦認因誤解法律規定，始與上訴人為
    此項約定，可知當時兩造真意均為上訴人無庸負擔上開稅捐
    ，意思表示合致，是上訴人依約自無給付上開費用予聯上公
    司之義務。
　㈢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1條規定
    無負擔房地互易稅、土地增值稅、契稅之義務，已如前述，
    惟聯上公司向上訴人收取上開費用受有利益，致上訴人受有
    損害，自應返還所受利益。是上訴人依前開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返還如附表三之C、D、E欄所示金額，即屬有據。　
丙、準此，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得向聯上公司請求之金額如
    附表四之F欄所示，另聯上公司已給付許雪霞找補金額192萬
    4783元（兩造不爭執事實㈧），超過其得請求之金額192萬24
    44元（附表四編號4之F欄），不得再為本件請求。
五、綜上所述，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17
    9條規定，請求聯上公司各給付363萬3964元、379萬3860元
    、246萬80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9月28日
    （原審卷一第41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許雪霞依系爭契約及上開規定，請求聯上公司給付
    121萬1656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
    許部分，判命聯上公司如數給付，並分別諭知兩造供擔保後
    ，得、免假執行，核無不合，聯上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
    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
    訴。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其中原判決命聯上公司應給付
    潘麗芳103萬415元、林秀齡101萬6710元、蔣湧濤190萬4412
    元、許雪霞65萬5158元本息部分，尚有未合，聯上公司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
    主文第二項所示。另其他不應准許部分（即上訴人請求聯上
    公司再給付潘麗芳49萬5296元、林秀齡22萬1267元、蔣湧濤
    21萬4807元、許雪霞55萬6498元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
    之諭知，並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人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判決主文第一至三項所命給付金額，
    既有部分廢棄改判，則該判決主文第七至九項准、免假執行
    宣告所定擔保金額自應變更，爰分別酌定准、免假執行之供
    擔保金額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聯上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上
    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有爲
　　　　　　　　　　　　　　法　官　林晏如
　　　　　　　　　　　　　　法　官　曾明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潘麗芳、蔣湧濤、聯上公司如不服本判決得上訴；上訴人
林秀齡、許雪霞如不服本判決，於合併上訴利益額逾新臺幣150
萬元，始得上訴，並均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盈璇
附表一：上訴人之主張：
  A B  C D  E F 編號 上訴人 應分得新屋面積 分得房屋門 牌 實際分得面積（不含雨遮） 短少面積（A－B） 應找補房屋金額 分得車位、價值及應找補車位金額 合計應找補總金額 1 潘麗芳 46.09坪  【13033.33㎡×78.24％×62％×2.41％×0.3025＝46.09】    臺北市○○區○○○路00號9樓之3 43.64坪   【主建物83.82㎡＋陽台6.12㎡＋〈共用部分不含車位9,041.95㎡×601/100000〉×0.3025＝43.64坪】 2.45坪 226萬4425元  【92萬4255元×2.45＝226萬4425元】 B3-70車位，340萬元。 應找補： -18萬500元 【(321萬元-340萬元)×95％＝-18萬500元】 208萬3925元  【226萬4425元-18萬500元＝208萬3925元】 2 林秀齡 46.09坪  計算式同上 台北市○○區○○○路00號9樓之2 43.45坪  【主建物82.99㎡＋陽台8.30㎡＋〈共用部分不含車位9,041.95㎡×579/100000〉×0.3025＝43.45坪】 2.64坪 242萬7493元 【91萬9505元×2.64＝242萬7493元】 B4-35車位，價值310萬元 應找補： 10萬4500元 【(321萬元－310萬元)×95％＝10萬4500元】 253萬1993元 【242萬7493元＋10萬4500元＝253萬1993元】 3 蔣湧濤 46.09坪  計算式同上 台北市○○區○○○路00號10樓之3 43.64坪  【主建物83.82㎡＋陽台6.12㎡＋〈共用部分不含車位9,041.95㎡×601/100000〉×0.3025＝43.64坪】 2.45坪 228萬7933元 【93萬3850元×2.45＝228萬7933元】 B2-104車位，價值400萬元： 應找補： -75萬元500元 【(321萬元-400萬元)×95％＝-75萬500元】 153萬7433元 【228萬7933元-75萬元500元＝153萬7433元】 4 許雪霞 45.89坪   【13033.33㎡×78.24％×62％×2.4％×0.3025＝45.89    台北市○○區○○○路00號3樓之2 43.39坪   【主建物82.89㎡＋陽台8.3㎡＋〈共用部分不含車位9,041.95㎡×578/100000〉×0.3025＝43.39坪】 2.5坪 18萬4692元  【84萬3790元×2.5－(已付)192萬4783元＝18萬4692元】 B4-58車位，價值320萬元。 應找補： 9500元 【(321萬元－320萬元)×95％＝9500元】 19萬4192元  【18萬4692元＋9500元＝19萬4192元】 

附表二：聯上公司之主張：
銷坪係數：銷售面積3942.58坪（13033.33平方公尺）÷【基地總面積512.13坪（1693平方公尺）×法定容積率2.25×（1＋獎勵值115.27％）】＝1.59 （見本院卷四第197頁）    上訴人 應分得之房屋面積  潘麗芳 地上層：6052.93㎡×1.59×62％×2.41％×0.3025＝43.5坪 地下層：29.98坪（地下一樓儲藏室所有權登記面積64.7㎡＋共有部分34.42㎡）×62％×2.41％＝0.45坪  林秀齡 同上  蔣湧濤 同上  許雪霞 地上層：6052.93㎡×1.59×62％×2.4％×0.3025＝43.32坪 地下層：29.98坪（地下一樓儲藏室所有權登記面積64.7㎡＋共有部分34.42㎡）×62％×2.4％＝0.45坪  備註 以上見本院卷四第197、213至219頁、本院卷三第393頁  

附表三：上訴人請求金額
編號 上訴人 A.聯上公司應找補金額 B.聯上公司已收取之找補金額 C.房地互易稅 D.土地增值稅  E.契稅 F.原審請求總金額 1 潘麗芳 208萬3925元 192萬6908元 47萬3046元 45萬1208元 4萬4088元 515萬9679元   2 林秀齡 253萬1993元 191萬1992元 47萬1085元 17萬7280元 4萬3987元 503萬1837元   3 蔣湧濤 153萬7433元 161萬1474元 47萬3046元 17萬2027元 4萬2780元 458萬7260元  4 許雪霞 19萬4192元 0元 （已付192萬4783元） 47萬466元 51萬9436元 3萬7062元 121萬1656元   

附表四：本院認定上訴人得請求金額
編號 上訴人 A.聯上公司應找補金額 B.聯上公司已收取之找補金額 C.房地互易稅 D.土地增值稅  E.契稅 F.得請求總金額 （A＋B＋C＋D＋E） 1 潘麗芳 73萬8714元 【房屋91萬5012元-車位17萬6298元＝73萬8714元】 192萬6908元 47萬3046元 45萬1208元 4萬4088元 363萬3964元 （A＋B＋C＋D＋E）    2 林秀齡 房屋：118萬9516元 【房屋108萬5016元＋車位10萬4500元＝118萬9516元】  191萬1992元 47萬1085元 17萬7280元 4萬3987元 379萬3860元 （A＋B＋C＋D＋E）    3 蔣湧濤 房屋：16萬8714元 【房屋91萬5012元-車位74萬6298元＝16萬8714元】 161萬1474元 47萬3046元 17萬2027元 4萬2780元 246萬8041元 （A＋B＋C＋D＋E）  4 許雪霞 房屋：89萬5480元 【房屋88萬5980元＋車位9500元＝89萬5480元】  0元 47萬466元 51萬9436元 3萬7062元 0元 （A＋C＋D＋E＝192萬2444元，惟聯上公司已給付192萬4783元，逾許雪霞得請求金額)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908號
上  訴  人  潘麗芳  
            林秀齡  
            蔣湧濤  
            許雪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麗玉律師
上  訴  人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永義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9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796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一部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給付上訴人潘麗芳逾新臺幣（下同）363萬3964元、上訴人林秀齡逾379萬3860元、上訴人蔣湧濤逾246萬8041元、給付上訴人許雪霞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訴人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之上訴，及上訴人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均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潘麗芳負擔10％、上訴人林秀齡負擔8％、上訴人蔣湧濤負擔14％、許雪霞負擔8％，餘由上訴人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五、原判決第七、八、九項命准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121萬2000元、126萬5000元、82萬3000元，免為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363萬3964元、379萬3860元、246萬8041元。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合稱上訴人，分稱姓名）主張：
　㈠伊為鳳凰華廈（下稱舊建物）區分所有權人，於民國100年間分別與對造上訴人（下稱聯上公司）簽訂合作興建房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伊提供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下稱00地號）之應有部分，聯上公司提供資金，合作興建住宅大樓。嗣聯上公司合併00地號及同段00地號土地（下稱00地號，與00地號合稱系爭土地）辦理都市更新（下稱都更），於109年間興建完成「天母聯上」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伊於110年間各受分配如附表一之B欄、E欄所示之房屋及地下室車位1位。伊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可分得「依本基地（即00地號）所申得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各分得總新屋面積之62%的2.41%、許雪霞分得62%的2.4%」，以系爭建案核准之房屋總面積（不含雨遮）為13033.33平方公尺，00地號容積貢獻比為78.24％（00地號允建容積6254平方公尺/系爭土地允建容積7993.39平方公尺＝78.24％），伊應各分得如附表一之A欄坪數所示之新屋面積，實際分配短少如附表一之C欄所示坪數，依同條第2項約定，兩造同意找補坪數按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價，即聯上公司應分別給付伊如附表一之D欄所示金額。另伊分得之車位，應依兩造簽訂汽車車位選配確認書之約定，以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找補，即以訴外人慕樺廣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慕樺公司）代銷所標示伊分得車位之價格與系爭建案104個車位均價321萬元差額之95％計算，伊分得車位價值及應找補或受找補金額如附表一之E欄所示，合計聯上公司應分別給付伊如附表一之F欄所示之找補金額，惟竟向伊收取如附表三之B欄所示之找補金額，顯有違誤。
　㈡系爭契約第11條第4項約定「雙方同意互換之房地，依有關稅法規定互開憑證予他方，其所發生之稅金，依納稅義務人各自負擔」，足見銷售房屋之房地互易稅應由聯上公司負擔。又同條第1、2項約定本件採都更，伊享有土地增值稅、契稅免稅優惠，自不應由伊負擔該等稅費。退步言之，聯上公司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應於結構體完成2週內即108年9月30日前通知伊依當時土地公告現值辦理過戶，惟遲至110年辦理，則00地號土地公告現值調漲所增加之土地增值稅，係可歸責於聯上公司所生，亦不應由伊負擔。聯上公司向伊收取如附表三之C、D、E欄所示稅費，均係不當得利，應予返還。爰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1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聯上公司分別給付伊如附表三之F欄所示金額本息。原審判命聯上公司給付潘麗芳466萬4379元、林秀齡481萬570元、蔣湧濤437萬2453元、許雪霞65萬5158元，及均自111年9月28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各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一部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伊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聯上公司應再給付潘麗芳49萬5296元、林秀齡22萬1267元、蔣湧濤21萬4807元、許雪霞55萬6498元，及均自110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聯上公司抗辯：
　㈠合建契約為建商與地主間之互易關係，系爭建案之地下容積201.07平方公尺不能移至地上層使用，合建地主之舊建物如不在地下層，即無法提供地下層之原建築容積與伊合建，自不得主張享有地下層原建築容積總量，是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分得「本基地所申得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不應將地下容積計入。又伊為都更實施者，系爭建案之設計、規劃者，系爭建案最終採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進行，因不同意戶即權變戶訴外人黃玉蟬陳情欲保留其舊建物一樓及連通地下室之建物型態，伊始變更設計，於地下一層興建與一樓連通之儲藏室供黃玉蟬選配（使用地下容積57.72平方公尺），其餘地下容積用於興建地下各層之公共設施（合計使用地下容積197.37平方公尺，放棄使用3.7平方公尺），已由上訴人依房屋面積比例分得大公面積。倘本院認為上訴人有權分配地下容積，亦僅限於地下層之專有部分即儲藏室。另系爭契約未約定34、00地號如何分算應得之新屋面積，伊交屋時採用之容積貢獻比法係伊公司無經驗人員所創設，並非正確，系爭契約應採全國機關、業界、學界公認之銷坪係數即建案之銷售面積與建築容積之比例，方屬公平合理。本件銷坪係數為1.59，上訴人應各分得之地上、地下層房屋面積如附表二所示。又另案訴訟認定系爭建案車位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平均單價為321萬4423元，爰依此計算上訴人分得車位之找補金額。
　㈡合建分屋之銷售額，係由伊開立統一發票，代徵及代繳營業稅，實際上應由消費者之上訴人負擔。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關於上訴人得享免稅優惠之約定，係伊承辦人員對稅捐規定認知錯誤所致，不影響兩造之法律關係。兩造簽約時之都市更新條例第46條第3款減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40％之規定僅限於權變戶，上訴人並不能取得租稅優惠。另系爭建案因部分採權變程序開發，應適用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之相關規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辦理釐正及地籍整理程序，均須經主管機關核定，故不能依系爭契約約定於結構體完成2週內辦理土地之移轉登記，非伊遲延所致，是上訴人主張房地互易稅、土地增值稅、契稅均應由伊負擔，並據此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均無理由。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聯上公司給付潘麗芳逾185萬2064元、林秀齡逾152萬6465元、蔣湧濤逾96萬5287元、給付許雪霞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別於100年5月10日、同年1月28日、同年1月28日、同年1月15日與聯上公司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各自提供所有00地號持分予聯上公司興建住宅大樓。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2項約定，雙方分配原則為：⒈依本基地（321.85坪，即00地號）所申得容積（含獎勵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含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公共設施），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分得總新屋面積之62%的2.41%、許雪霞分得62%的2.4%，車位各分得1位。花台、雨遮之面積不含於分配比例。⒉如不得已需找補，雙方同意按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或分屋協議時另定實際找補價格，互相找補（原審卷一第59至79、183至203、255至275、331至349頁）。
　㈡本件採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變方式，合併34、00地號辦理都更。依臺北市政府核定之權利變化計畫案變6-2頁，表6-1所載（本院卷一第313至315頁），00地號地上允建容積為6052.92平方公尺，00地號允建容積為1739.4平方公尺，合計7792.32平方公尺，地下容積為201.07平方公尺，總計為7993.39平方公尺。系爭建案核准之房屋總面積為13033.33平方公尺（為系爭建案81戶主建物＋附屬建物＋公共設施不含雨遮之登記面積，本院卷一第311至312頁、本院卷三第393頁）。
　㈢系爭建案地下層容積201.07平方公尺，依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函文所示，實際使用於興建地下一層儲藏室57.72平方公尺（登記臺北市○○區○○段○○段00000○號，地下一層64.7平方公尺，原審卷二第83至85頁），其餘使用於公設，地下二層74.19平方公尺、地下總開挖面積扣除【一樓車道、汽車位每部40平方公尺、機車位每部4平方公尺、防空避難室（建築面積）】後反計65.46平方公尺，合計使用197.37平方公尺，公設登記為同段33289建號，地下五層至地上二十四層合計登記9041.45平方公尺（原審卷二第87至92、225頁）。
　㈣系爭建案地下容積201.07平方公尺，係來自舊建物地下層容積154.67平方公尺加上高氯離子獎勵容積30％即46.4平方公尺（原審卷二第225頁、本院卷二第368頁）。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函，地下層原容積之使用，依該府都市發展局96年10月12日函釋，基於都市發展使用強度總量管制之精神，僅得復建於地面以下，不得移至地面以上興建（本院卷一第339頁）。　
　㈤上訴人分得房屋及登記面積（不含雨遮）之坪數如附表一之B欄所示。
　㈥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得房屋，依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依序為：每坪92萬4255元（97萬2900元×0.95）、91萬9505元（96萬7900元×0.95）、93萬3850元（98萬3000元×0.95）、84萬3790元（88萬8200元×0.95）（原審卷二第199頁）。
　㈦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別於102年2月18日、同年2月4日、同年1月26日、同年1月26日與聯上公司簽立汽車車位選配確認書，各分得如附表一之E欄所示車位，依慕樺公司代銷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分別為340萬元、310萬元、400萬元、320萬元，系爭建案全部車位銷售均價為321萬4423元（原審卷一第479、483、485、487頁，本院卷三第369至373、387頁、本院卷四第63至66頁）。
　㈧聯上公司向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收取找補金額各如附表三之B欄所示，並給付許雪霞找補金額192萬4783元（原審卷一第121、231、309、353頁，原審卷二第13頁）。
　㈨聯上公司向上訴人收取如附表三C、D、E欄所示之房地互易稅、土地增值稅、契稅費用（原審卷一第171、239、317、383頁、原審卷二第13頁）。
四、本院之判斷：
甲、兩造間就上訴人分得房屋、車位應找補之金額：
　㈠上訴人應分得之房屋面積：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判決參照）。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上訴人應按比例分得「依本基地所申得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所謂依00地號申得容積所得新屋面積之解釋為何，自應基此為判斷，俾使解釋結果符合兩造權利義務之公平。
　2.查基地所申得容積並不等於新屋面積，此觀系爭土地允建容積合計7993.39平方公尺，惟興建房屋總面積達13033.33平方公尺即明（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㈡）。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下稱施工編）第161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容積率係指基地內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與基地面積之比，是所謂容積，即指建築基地可興建之總樓地板面積。我國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管制之目的，係為使土地合理使用，維持都市生活品質，故容積之取得係屬法定，非私人可任意增加。容積來源除法定容積即都市計畫法令規定之容積率上限乘以土地面積所得之基數外；尚有獎勵容積，即政府以容積為獎勵誘因，鼓勵民間設置必要性公共設施或配合相關政策，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規定之各類獎勵容積；此外，施工編第162條有免計容積之規定，符合該條規定要件之附屬建物如陽台、露台或公共設施如防空避難設備、機電設備空間、安全梯之梯間、管委會使用面積、停車空間等得不計入總樓地板面積，目的亦係鼓勵建商規劃並興建現代化設施，以提升民眾居住品質。再者，容積與面積差異之另一原因，係依施工編第1條規定，建築面積係以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代替柱中心線以內之最大水平投影面積計算，惟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建物以其外牆之外緣為界，故登記之建物面積大於容積，例如系爭建案使用地下層容積57.72平方公尺興建地下一層之儲藏室，惟登記為64.7平方公尺即是（兩造不爭執事實㈢、原審卷二第81頁）。
　3.觀之本件聯上公司興建系爭建案，除以系爭土地（34、00地號面積各1064、629平方公尺，合計1693平方公尺）取得第三種住宅區，以容積率225％計算之法定容積外；尚依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臺北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申請各項更新容積獎勵，取得①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②更新時程獎勵、③建築設計調和、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綠建築設計、④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獎勵等項目之獎勵容積，合計取得系爭土地允建容積7993.39平方公尺，其中地上層容積7792.32平方公尺，地下層容積201.07平方公尺，此有臺北市政府核定之系爭土地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核定資料可參（事業核定計畫版卷變10-1至10-7頁、本院卷二第149頁、原審卷一第143至145頁）；其中①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係聯上公司依95年12月1日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9條規定，適用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其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者，得依原建築容積建築」所取得之獎勵容積。次查，容積為可興建總樓地板面積之最大值，是否全數用盡，端賴建築之規劃設計，此觀證人即系爭建案負責建築師張文長證稱：本件地上容積含獎勵是7792.32平方公尺，伊設計7792.23平方公尺，應該算全數用完。地下容積含獎勵是201.07平方公尺，伊設計197.37平方公尺，容積原則上是盡量用完，除非以基地情況無法用完，以本件開挖情況，可計容積就是197.37平方公尺，所餘約3平方公尺是合理範圍等語（本院卷二第417至418頁），此與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上訴人同意聯上公司「按法規規劃利用」之旨並無不合。基上說明，系爭建案新屋面積13033.33平方公尺，實際係使用00地號地下層容積197.37平方公尺、00地號及00地號地上層容積合計7792.23平方公尺，加計免計容積之附屬建物、公共設施面積，及因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以建物外牆外緣測量與容積差距之面積而來。
　4.系爭契約前言載明上訴人提供00地號持分、聯上公司提供資金合作興建住宅大樓；第1條亦約定上訴人與同地號其他持分共有人共同提供予聯上公司依當時法令及建築技術原則、都市計畫法規定，興建住宅大廈等語；而系爭建案既合併OO、00地號之容積興建房屋，並以得興建房屋之總樓地板面積為基礎，設計得免計容積之附屬建物及公共設施，則解釋「依00地號所申得容積」，自應以上訴人所提供土地有貢獻之容積者為限。蓋眾地主得貢獻於系爭建案之容積，無非來自土地所生之法定容積或其舊建物所得之獎勵容積即前述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建物、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物等，非該地主貢獻之容積，不應享有該容積所得興建之新屋面積。00地號地下層容積201.07平方公尺，係來自舊建物地下層容積154.67平方公尺加上高氯離子獎勵容積30％即46.4平方公尺，已如前述（兩造不爭執事實㈣），此屬其他地主即舊建物地下層所有人之貢獻，非上訴人所應享有。況系爭契約第1條、第11條約定本件採都更（原審卷一第61、71頁），即依都市更新條例，符合法定比例之房地所有人同意即可進行都更，上訴人更無由期待全體地主均同意合建，藉聯上公司之規劃設計而獲取其他地主貢獻之容積。至於免計容積建物及因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建物外牆外緣與容積差距之面積部分，雖源自法令規定及聯上公司所為之建築設計，惟亦係本於合併00地號基地面積629平方公尺及其容積，暨00地號地下層除興建儲藏室以外之容積，使聯上公司得以較大之基地設置面積較廣、地下樓層較多之公共設施，是本院認為此部分所得之新屋面積，應以依00地號地上層、地下層、00地號容積之比例分配為公允。基此計算，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應分得新屋面積44.63坪，許雪霞應分得新屋面積44.44坪【計算式：13033.33×6052.92（00地號地上層容積）/（7792.23＋197.37（00地號地上層容積＋00地號容積＋00地號地下層容積）＝9874（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應分得之新屋面積為：9874×62％×2.41％×0.3025＝44.63坪，許雪霞應分得之新屋面積為：9874×62％×2.4％×0.3025＝44.44坪（小數點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5.聯上公司固抗辯系爭契約未約定二筆基地分得新屋之比例，故應以銷坪係數計算上訴人應分得之新屋面積，本件銷坪係數為1.59，上訴人分得地上層之房屋面積應以00地號地上層容積×1.59×62％×2.41％（或2.4％)計算。至於地下層並無銷坪係數概念之使用，且上訴人實際僅未受分配地下層之專有部分，故應以（地下一層儲藏室所有權登記面積＋共有面積）×62％×2.41％（或2.4％)計算（計算式均如附表二所示）云云。惟契約，乃當事人本其自主意思所為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不僅為當事人紛爭之行為規範，亦係法院於訴訟之裁判規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83號裁判參照），而所謂銷坪係數，或稱坪效、公設比，法律並無明文規定，僅係坊間用語，未經嚴謹定義，亦無公認之計算式，通常係指建築基地之容積與實際銷售面積之比例而言，此乃因建築基地除法定及獎勵容積外，尚有前述不計容積項目，故實際銷售面積係高於容積，即藉可建面積轉換為可售面積之計算，以概略評估基地之價值。系爭契約除於第2條第1項明定上訴人應分得之房屋面積外，並無應依銷坪係數計算之約定，此觀聯上公司自陳於110年3月28日舉辦地主說明會所提出之簡報，亦係以00地號之容積貢獻比，計算00地號更新後總分得房屋面積，再以地主分回比例62％×各地主土地持分占00地號比例計算各地主應分得房屋面積（原審卷一第420、447頁）；且聯上公司計算上訴人之找補明細時，亦係以相同方法計算（原審卷一第97、207、285、353頁）即明。況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係以00地號申得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為地主分配之基礎，並未就地上層、地下層區分不同之分配標準，更未限縮上訴人就地下層部分僅得分配地下一層之專有部分及其公設之面積，是聯上公司以未經兩造合意且兩造計算方式始終不一（本院卷四第11頁）之銷坪係數計算上訴人得分配之地上層房屋面積，再以一般銷坪係數不會用在地下室、上訴人僅未受分配地下一層為由（本院卷三第266、313頁），計算上訴人僅可比例分配地下一樓儲藏室登記面積加計該共有部分云云，洵無足取。
　㈡上訴人分得房屋應找補金額： 　　
　　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應分得新屋面積44.63坪，許雪霞應分得44.44坪，實際分得附表一之B欄所示坪數，不足坪數依序為0.99坪（44.63-43.64）、1.18坪（44.63-43.45）、0.99坪（44.63-43.64）、1.05坪（44.44-43.39）。又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找補坪數按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即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得房屋分別依每坪92萬4255元、91萬9505元、93萬3850元、84萬3790元計算找補（兩造不爭執事實㈠、㈥），據此計算，聯上公司應分別給付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找補金額91萬5012元（0.99×92萬42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108萬5016元（1.18×91萬9505元）、91萬5012元（0.99×92萬4255元）、88萬5980元（1.05×84萬3790元）。
　㈢上訴人分得車位應找補金額：　
　　上訴人與聯上公司分別簽立汽車車位選配確認書而分得車位，該確認書約明「若有找補金額時，依原合建契約書第2條第2款雙方同意按乙方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原審卷一第479、483、485、487頁），則上訴人自應依該約定方式找補。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得車位依慕樺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分別為340萬元、310萬元、400萬元、320萬元，系爭建案全部車位銷售均價為321萬4423元（兩造不爭執事實㈦），基此計算，潘麗芳、蔣湧濤分得車位價值高於均價，各應找補17萬6298元、74萬6298元予聯上公司【 （340萬元-321萬4423元）×95％＝17萬6298元。（400萬元-321萬4423元）×95％＝74萬6298元】，林秀齡、許雪霞分得車位價值低於均價，應由聯上公司依序找補10萬4500元、9500元予林秀齡、許雪霞【（321萬4423元-310萬元）×95％＝10萬8702元，林秀齡僅主張10萬4500元。（321萬4423元-320萬元）×95％＝1萬3702元，許雪霞僅主張9500元】。
乙、上訴人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聯上公司返還已收取之稅費部分：
　㈠房地互易稅：系爭契約第11條第4項約定「雙方同意互換之房地，依有關稅法規定互開憑證予他方，其所發生之稅金，依納稅義務人各自負擔」。次按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應課徵營業稅，其納稅義務人，為銷售貨物之營業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條、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系爭契約係上訴人以其土地與聯上公司銷售之房屋交換，聯上公司依法自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聯上公司固抗辯營業稅係對買受貨物人藉由消費表彰之租稅負擔能力課徵之稅捐，性質上為消費稅，應由買受人負擔，伊僅為國稅局代徵、代繳，並依據等值交換之稽徵原則即上訴人應移轉之土地持分價額及伊應移轉之建物稅前價額，就新建物開立統一發票予上訴人，伊轉嫁營業稅額之權益應予適當保護云云，並舉財政部75年10月1日、84年5月24日函為佐（本院卷一第167至172頁）。惟財政部上開函文僅說明建設公司出資與地主合建分屋，雙方互易房屋及土地時，建設公司應按銷項稅額與銷售額合計開立統一發票與地主，合建分屋互易之房屋及土地之銷售額應屬相等，該統一發票之營業稅由建設公司向買受人（土地所有人）收取並依法報繳營業稅等語，是一般買賣關係之營業人固可藉由開立統一發票予消費者，並向消費者收取價金之方式將營業稅轉嫁由消費者負擔，惟合建契約中建設公司與地主間轉嫁營業稅之方式，仍屬契約自由之範疇，系爭契約第11條第4項並未約明聯上公司就互換房地開立統一發票予上訴人時，得額外向上訴人收取現金以轉嫁該營業稅，是兩造既無特別約定，應認上訴人互易土地之價值已包含其應受轉嫁之營業稅，無須另行支付房地互易稅之費用予聯上公司。
　㈡土地增值稅、契稅部分：
　　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約定「一、土地增值稅：以『簽約日』作為分算土地增值稅之基準日，『簽約日』前之土地增值稅均由甲方（即原告）負擔，『簽約日』後所發生之土地增值稅由甲、乙（即被告）雙方按所分得比例各自負擔，唯本基地採都市更新，得享土地增值稅優惠，即甲方應移轉予乙方之土地所產生之增值稅，得享免稅。二、契稅等部分：本契約所發生有關之建築稅捐，悉依稽徵機關所開之稅單由納稅義務人即繳納人各自負擔（唯本基地採都市更新得享免繳契稅）」等語（原審卷一第71頁）。惟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時之都市更新條例第46條第3款規定「依權利變換取得之土地及建築物，於更新後第一次移轉時，減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40％」（原審卷一第549頁），是協議合建於斯時並無免稅之規定，聯上公司亦自承係伊承辦人員對都市更新條例稅捐減免規定有認知錯誤之處，始於約定後段為錯誤之提醒等語（原審卷一第428頁）。按民法第88條之規定，係指意思表示之內容或表示行為有錯誤者而言，與為意思表示之動機有錯誤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3311號判例參照）。聯上公司為上開約定之動機固為誤解法令，惟非屬意思表示錯誤；觀之上開契約文義後段既明載上訴人得享土地增值稅及契稅免稅，聯上公司亦坦認因誤解法律規定，始與上訴人為此項約定，可知當時兩造真意均為上訴人無庸負擔上開稅捐，意思表示合致，是上訴人依約自無給付上開費用予聯上公司之義務。
　㈢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1條規定無負擔房地互易稅、土地增值稅、契稅之義務，已如前述，惟聯上公司向上訴人收取上開費用受有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自應返還所受利益。是上訴人依前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如附表三之C、D、E欄所示金額，即屬有據。　
丙、準此，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得向聯上公司請求之金額如附表四之F欄所示，另聯上公司已給付許雪霞找補金額192萬4783元（兩造不爭執事實㈧），超過其得請求之金額192萬2444元（附表四編號4之F欄），不得再為本件請求。
五、綜上所述，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聯上公司各給付363萬3964元、379萬3860元、246萬80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9月28日（原審卷一第41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許雪霞依系爭契約及上開規定，請求聯上公司給付121萬1656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命聯上公司如數給付，並分別諭知兩造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核無不合，聯上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其中原判決命聯上公司應給付潘麗芳103萬415元、林秀齡101萬6710元、蔣湧濤190萬4412元、許雪霞65萬5158元本息部分，尚有未合，聯上公司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另其他不應准許部分（即上訴人請求聯上公司再給付潘麗芳49萬5296元、林秀齡22萬1267元、蔣湧濤21萬4807元、許雪霞55萬6498元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諭知，並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判決主文第一至三項所命給付金額，既有部分廢棄改判，則該判決主文第七至九項准、免假執行宣告所定擔保金額自應變更，爰分別酌定准、免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聯上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有爲
　　　　　　　　　　　　　　法　官　林晏如
　　　　　　　　　　　　　　法　官　曾明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潘麗芳、蔣湧濤、聯上公司如不服本判決得上訴；上訴人林秀齡、許雪霞如不服本判決，於合併上訴利益額逾新臺幣150萬元，始得上訴，並均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盈璇
附表一：上訴人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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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D

		 E

		F



		編號

		上訴人

		應分得新屋面積

		分得房屋門 牌

		實際分得面積（不含雨遮）

		短少面積（A－B）

		應找補房屋金額

		分得車位、價值及應找補車位金額

		合計應找補總金額



		1

		潘麗芳

		46.09坪


【13033.33㎡×78.24％×62％×2.41％×0.3025＝46.09】







		臺北市○○區○○○路00號9樓之3

		43.64坪




【主建物83.82㎡＋陽台6.12㎡＋〈共用部分不含車位9,041.95㎡×601/100000〉×0.3025＝43.64坪】

		2.45坪

		226萬4425元


【92萬4255元×2.45＝226萬4425元】

		B3-70車位，340萬元。
應找補：
-18萬500元
【(321萬元-340萬元)×95％＝-18萬500元】

		208萬3925元


【226萬4425元-18萬500元＝208萬3925元】



		2

		林秀齡

		46.09坪


計算式同上

		台北市○○區○○○路00號9樓之2

		43.45坪


【主建物82.99㎡＋陽台8.30㎡＋〈共用部分不含車位9,041.95㎡×579/100000〉×0.3025＝43.45坪】

		2.64坪

		242萬7493元
【91萬9505元×2.64＝242萬7493元】

		B4-35車位，價值310萬元
應找補：
10萬4500元
【(321萬元－310萬元)×95％＝10萬4500元】

		253萬1993元
【242萬7493元＋10萬4500元＝253萬1993元】



		3

		蔣湧濤

		46.09坪


計算式同上

		台北市○○區○○○路00號10樓之3

		43.64坪


【主建物83.82㎡＋陽台6.12㎡＋〈共用部分不含車位9,041.95㎡×601/100000〉×0.3025＝43.64坪】

		2.45坪

		228萬7933元
【93萬3850元×2.45＝228萬7933元】

		B2-104車位，價值400萬元：
應找補：
-75萬元500元
【(321萬元-400萬元)×95％＝-75萬500元】

		153萬7433元
【228萬7933元-75萬元500元＝153萬7433元】



		4

		許雪霞

		45.89坪




【13033.33㎡×78.24％×62％×2.4％×0.3025＝45.89







		台北市○○區○○○路00號3樓之2

		43.39坪




【主建物82.89㎡＋陽台8.3㎡＋〈共用部分不含車位9,041.95㎡×578/100000〉×0.3025＝43.39坪】

		2.5坪

		18萬4692元


【84萬3790元×2.5－(已付)192萬4783元＝18萬4692元】

		B4-58車位，價值320萬元。
應找補：
9500元
【(321萬元－320萬元)×95％＝9500元】

		19萬4192元


【18萬4692元＋9500元＝19萬4192元】









附表二：聯上公司之主張：
		銷坪係數：銷售面積3942.58坪（13033.33平方公尺）÷【基地總面積512.13坪（1693平方公尺）×法定容積率2.25×（1＋獎勵值115.27％）】＝1.59
（見本院卷四第197頁） 

		


		




		上訴人

		應分得之房屋面積

		




		潘麗芳

		地上層：6052.93㎡×1.59×62％×2.41％×0.3025＝43.5坪
地下層：29.98坪（地下一樓儲藏室所有權登記面積64.7㎡＋共有部分34.42㎡）×62％×2.41％＝0.45坪

		




		林秀齡

		同上

		




		蔣湧濤

		同上

		




		許雪霞

		地上層：6052.93㎡×1.59×62％×2.4％×0.3025＝43.32坪
地下層：29.98坪（地下一樓儲藏室所有權登記面積64.7㎡＋共有部分34.42㎡）×62％×2.4％＝0.45坪

		




		備註

		以上見本院卷四第197、213至219頁、本院卷三第393頁

		










附表三：上訴人請求金額
		編號

		上訴人

		A.聯上公司應找補金額

		B.聯上公司已收取之找補金額

		C.房地互易稅

		D.土地增值稅



		E.契稅

		F.原審請求總金額



		1

		潘麗芳

		208萬3925元

		192萬6908元

		47萬3046元

		45萬1208元

		4萬4088元

		515萬9679元







		2

		林秀齡

		253萬1993元

		191萬1992元

		47萬1085元

		17萬7280元

		4萬3987元

		503萬1837元







		3

		蔣湧濤

		153萬7433元

		161萬1474元

		47萬3046元

		17萬2027元

		4萬2780元

		458萬7260元





		4

		許雪霞

		19萬4192元

		0元
（已付192萬4783元）

		47萬466元

		51萬9436元

		3萬7062元

		121萬1656元













附表四：本院認定上訴人得請求金額
		編號

		上訴人

		A.聯上公司應找補金額

		B.聯上公司已收取之找補金額

		C.房地互易稅

		D.土地增值稅



		E.契稅

		F.得請求總金額
（A＋B＋C＋D＋E）



		1

		潘麗芳

		73萬8714元
【房屋91萬5012元-車位17萬6298元＝73萬8714元】

		192萬6908元

		47萬3046元

		45萬1208元

		4萬4088元

		363萬3964元
（A＋B＋C＋D＋E）









		2

		林秀齡

		房屋：118萬9516元
【房屋108萬5016元＋車位10萬4500元＝118萬9516元】



		191萬1992元

		47萬1085元

		17萬7280元

		4萬3987元

		379萬3860元
（A＋B＋C＋D＋E）









		3

		蔣湧濤

		房屋：16萬8714元
【房屋91萬5012元-車位74萬6298元＝16萬8714元】

		161萬1474元

		47萬3046元

		17萬2027元

		4萬2780元

		246萬8041元
（A＋B＋C＋D＋E）





		4

		許雪霞

		房屋：89萬5480元
【房屋88萬5980元＋車位9500元＝89萬5480元】



		0元

		47萬466元

		51萬9436元

		3萬7062元

		0元
（A＋C＋D＋E＝192萬2444元，惟聯上公司已給付192萬4783元，逾許雪霞得請求金額)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908號
上  訴  人  潘麗芳  
            林秀齡  
            蔣湧濤  
            許雪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麗玉律師
上  訴  人  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永義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9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796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一部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給付上訴人潘麗芳逾新臺幣（下同）363萬3964元、上訴人林秀齡逾379萬3860元、上訴人蔣湧濤逾246萬8041元、給付上訴人許雪霞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訴人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之上訴，及上訴人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均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潘麗芳負擔10％、上訴人林秀齡負擔8％、上訴人蔣湧濤負擔14％、許雪霞負擔8％，餘由上訴人聯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五、原判決第七、八、九項命准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121萬2000元、126萬5000元、82萬3000元，免為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依序變更為363萬3964元、379萬3860元、246萬8041元。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合稱上訴人，分稱姓名）主張：
　㈠伊為鳳凰華廈（下稱舊建物）區分所有權人，於民國100年間分別與對造上訴人（下稱聯上公司）簽訂合作興建房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伊提供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下稱00地號）之應有部分，聯上公司提供資金，合作興建住宅大樓。嗣聯上公司合併00地號及同段00地號土地（下稱00地號，與00地號合稱系爭土地）辦理都市更新（下稱都更），於109年間興建完成「天母聯上」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伊於110年間各受分配如附表一之B欄、E欄所示之房屋及地下室車位1位。伊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可分得「依本基地（即00地號）所申得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各分得總新屋面積之62%的2.41%、許雪霞分得62%的2.4%」，以系爭建案核准之房屋總面積（不含雨遮）為13033.33平方公尺，00地號容積貢獻比為78.24％（00地號允建容積6254平方公尺/系爭土地允建容積7993.39平方公尺＝78.24％），伊應各分得如附表一之A欄坪數所示之新屋面積，實際分配短少如附表一之C欄所示坪數，依同條第2項約定，兩造同意找補坪數按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價，即聯上公司應分別給付伊如附表一之D欄所示金額。另伊分得之車位，應依兩造簽訂汽車車位選配確認書之約定，以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找補，即以訴外人慕樺廣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慕樺公司）代銷所標示伊分得車位之價格與系爭建案104個車位均價321萬元差額之95％計算，伊分得車位價值及應找補或受找補金額如附表一之E欄所示，合計聯上公司應分別給付伊如附表一之F欄所示之找補金額，惟竟向伊收取如附表三之B欄所示之找補金額，顯有違誤。
　㈡系爭契約第11條第4項約定「雙方同意互換之房地，依有關稅法規定互開憑證予他方，其所發生之稅金，依納稅義務人各自負擔」，足見銷售房屋之房地互易稅應由聯上公司負擔。又同條第1、2項約定本件採都更，伊享有土地增值稅、契稅免稅優惠，自不應由伊負擔該等稅費。退步言之，聯上公司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應於結構體完成2週內即108年9月30日前通知伊依當時土地公告現值辦理過戶，惟遲至110年辦理，則00地號土地公告現值調漲所增加之土地增值稅，係可歸責於聯上公司所生，亦不應由伊負擔。聯上公司向伊收取如附表三之C、D、E欄所示稅費，均係不當得利，應予返還。爰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1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聯上公司分別給付伊如附表三之F欄所示金額本息。原審判命聯上公司給付潘麗芳466萬4379元、林秀齡481萬570元、蔣湧濤437萬2453元、許雪霞65萬5158元，及均自111年9月28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各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一部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伊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聯上公司應再給付潘麗芳49萬5296元、林秀齡22萬1267元、蔣湧濤21萬4807元、許雪霞55萬6498元，及均自110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聯上公司抗辯：
　㈠合建契約為建商與地主間之互易關係，系爭建案之地下容積201.07平方公尺不能移至地上層使用，合建地主之舊建物如不在地下層，即無法提供地下層之原建築容積與伊合建，自不得主張享有地下層原建築容積總量，是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分得「本基地所申得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不應將地下容積計入。又伊為都更實施者，系爭建案之設計、規劃者，系爭建案最終採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進行，因不同意戶即權變戶訴外人黃玉蟬陳情欲保留其舊建物一樓及連通地下室之建物型態，伊始變更設計，於地下一層興建與一樓連通之儲藏室供黃玉蟬選配（使用地下容積57.72平方公尺），其餘地下容積用於興建地下各層之公共設施（合計使用地下容積197.37平方公尺，放棄使用3.7平方公尺），已由上訴人依房屋面積比例分得大公面積。倘本院認為上訴人有權分配地下容積，亦僅限於地下層之專有部分即儲藏室。另系爭契約未約定34、00地號如何分算應得之新屋面積，伊交屋時採用之容積貢獻比法係伊公司無經驗人員所創設，並非正確，系爭契約應採全國機關、業界、學界公認之銷坪係數即建案之銷售面積與建築容積之比例，方屬公平合理。本件銷坪係數為1.59，上訴人應各分得之地上、地下層房屋面積如附表二所示。又另案訴訟認定系爭建案車位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平均單價為321萬4423元，爰依此計算上訴人分得車位之找補金額。
　㈡合建分屋之銷售額，係由伊開立統一發票，代徵及代繳營業稅，實際上應由消費者之上訴人負擔。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關於上訴人得享免稅優惠之約定，係伊承辦人員對稅捐規定認知錯誤所致，不影響兩造之法律關係。兩造簽約時之都市更新條例第46條第3款減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40％之規定僅限於權變戶，上訴人並不能取得租稅優惠。另系爭建案因部分採權變程序開發，應適用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之相關規定，於取得使用執照後辦理釐正及地籍整理程序，均須經主管機關核定，故不能依系爭契約約定於結構體完成2週內辦理土地之移轉登記，非伊遲延所致，是上訴人主張房地互易稅、土地增值稅、契稅均應由伊負擔，並據此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均無理由。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聯上公司給付潘麗芳逾185萬2064元、林秀齡逾152萬6465元、蔣湧濤逾96萬5287元、給付許雪霞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別於100年5月10日、同年1月28日、同年1月28日、同年1月15日與聯上公司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各自提供所有00地號持分予聯上公司興建住宅大樓。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2項約定，雙方分配原則為：⒈依本基地（321.85坪，即00地號）所申得容積（含獎勵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含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公共設施），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分得總新屋面積之62%的2.41%、許雪霞分得62%的2.4%，車位各分得1位。花台、雨遮之面積不含於分配比例。⒉如不得已需找補，雙方同意按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或分屋協議時另定實際找補價格，互相找補（原審卷一第59至79、183至203、255至275、331至349頁）。
　㈡本件採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變方式，合併34、00地號辦理都更。依臺北市政府核定之權利變化計畫案變6-2頁，表6-1所載（本院卷一第313至315頁），00地號地上允建容積為6052.92平方公尺，00地號允建容積為1739.4平方公尺，合計7792.32平方公尺，地下容積為201.07平方公尺，總計為7993.39平方公尺。系爭建案核准之房屋總面積為13033.33平方公尺（為系爭建案81戶主建物＋附屬建物＋公共設施不含雨遮之登記面積，本院卷一第311至312頁、本院卷三第393頁）。
　㈢系爭建案地下層容積201.07平方公尺，依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函文所示，實際使用於興建地下一層儲藏室57.72平方公尺（登記臺北市○○區○○段○○段00000○號，地下一層64.7平方公尺，原審卷二第83至85頁），其餘使用於公設，地下二層74.19平方公尺、地下總開挖面積扣除【一樓車道、汽車位每部40平方公尺、機車位每部4平方公尺、防空避難室（建築面積）】後反計65.46平方公尺，合計使用197.37平方公尺，公設登記為同段33289建號，地下五層至地上二十四層合計登記9041.45平方公尺（原審卷二第87至92、225頁）。
　㈣系爭建案地下容積201.07平方公尺，係來自舊建物地下層容積154.67平方公尺加上高氯離子獎勵容積30％即46.4平方公尺（原審卷二第225頁、本院卷二第368頁）。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函，地下層原容積之使用，依該府都市發展局96年10月12日函釋，基於都市發展使用強度總量管制之精神，僅得復建於地面以下，不得移至地面以上興建（本院卷一第339頁）。　
　㈤上訴人分得房屋及登記面積（不含雨遮）之坪數如附表一之B欄所示。
　㈥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得房屋，依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依序為：每坪92萬4255元（97萬2900元×0.95）、91萬9505元（96萬7900元×0.95）、93萬3850元（98萬3000元×0.95）、84萬3790元（88萬8200元×0.95）（原審卷二第199頁）。
　㈦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別於102年2月18日、同年2月4日、同年1月26日、同年1月26日與聯上公司簽立汽車車位選配確認書，各分得如附表一之E欄所示車位，依慕樺公司代銷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分別為340萬元、310萬元、400萬元、320萬元，系爭建案全部車位銷售均價為321萬4423元（原審卷一第479、483、485、487頁，本院卷三第369至373、387頁、本院卷四第63至66頁）。
　㈧聯上公司向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收取找補金額各如附表三之B欄所示，並給付許雪霞找補金額192萬4783元（原審卷一第121、231、309、353頁，原審卷二第13頁）。
　㈨聯上公司向上訴人收取如附表三C、D、E欄所示之房地互易稅、土地增值稅、契稅費用（原審卷一第171、239、317、383頁、原審卷二第13頁）。
四、本院之判斷：
甲、兩造間就上訴人分得房屋、車位應找補之金額：
　㈠上訴人應分得之房屋面積：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判決參照）。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上訴人應按比例分得「依本基地所申得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所謂依00地號申得容積所得新屋面積之解釋為何，自應基此為判斷，俾使解釋結果符合兩造權利義務之公平。
　2.查基地所申得容積並不等於新屋面積，此觀系爭土地允建容積合計7993.39平方公尺，惟興建房屋總面積達13033.33平方公尺即明（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㈡）。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下稱施工編）第161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容積率係指基地內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與基地面積之比，是所謂容積，即指建築基地可興建之總樓地板面積。我國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管制之目的，係為使土地合理使用，維持都市生活品質，故容積之取得係屬法定，非私人可任意增加。容積來源除法定容積即都市計畫法令規定之容積率上限乘以土地面積所得之基數外；尚有獎勵容積，即政府以容積為獎勵誘因，鼓勵民間設置必要性公共設施或配合相關政策，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規定之各類獎勵容積；此外，施工編第162條有免計容積之規定，符合該條規定要件之附屬建物如陽台、露台或公共設施如防空避難設備、機電設備空間、安全梯之梯間、管委會使用面積、停車空間等得不計入總樓地板面積，目的亦係鼓勵建商規劃並興建現代化設施，以提升民眾居住品質。再者，容積與面積差異之另一原因，係依施工編第1條規定，建築面積係以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代替柱中心線以內之最大水平投影面積計算，惟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建物以其外牆之外緣為界，故登記之建物面積大於容積，例如系爭建案使用地下層容積57.72平方公尺興建地下一層之儲藏室，惟登記為64.7平方公尺即是（兩造不爭執事實㈢、原審卷二第81頁）。
　3.觀之本件聯上公司興建系爭建案，除以系爭土地（34、00地號面積各1064、629平方公尺，合計1693平方公尺）取得第三種住宅區，以容積率225％計算之法定容積外；尚依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臺北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申請各項更新容積獎勵，取得①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②更新時程獎勵、③建築設計調和、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綠建築設計、④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獎勵等項目之獎勵容積，合計取得系爭土地允建容積7993.39平方公尺，其中地上層容積7792.32平方公尺，地下層容積201.07平方公尺，此有臺北市政府核定之系爭土地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核定資料可參（事業核定計畫版卷變10-1至10-7頁、本院卷二第149頁、原審卷一第143至145頁）；其中①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係聯上公司依95年12月1日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9條規定，適用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其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者，得依原建築容積建築」所取得之獎勵容積。次查，容積為可興建總樓地板面積之最大值，是否全數用盡，端賴建築之規劃設計，此觀證人即系爭建案負責建築師張文長證稱：本件地上容積含獎勵是7792.32平方公尺，伊設計7792.23平方公尺，應該算全數用完。地下容積含獎勵是201.07平方公尺，伊設計197.37平方公尺，容積原則上是盡量用完，除非以基地情況無法用完，以本件開挖情況，可計容積就是197.37平方公尺，所餘約3平方公尺是合理範圍等語（本院卷二第417至418頁），此與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上訴人同意聯上公司「按法規規劃利用」之旨並無不合。基上說明，系爭建案新屋面積13033.33平方公尺，實際係使用00地號地下層容積197.37平方公尺、00地號及00地號地上層容積合計7792.23平方公尺，加計免計容積之附屬建物、公共設施面積，及因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以建物外牆外緣測量與容積差距之面積而來。
　4.系爭契約前言載明上訴人提供00地號持分、聯上公司提供資金合作興建住宅大樓；第1條亦約定上訴人與同地號其他持分共有人共同提供予聯上公司依當時法令及建築技術原則、都市計畫法規定，興建住宅大廈等語；而系爭建案既合併OO、00地號之容積興建房屋，並以得興建房屋之總樓地板面積為基礎，設計得免計容積之附屬建物及公共設施，則解釋「依00地號所申得容積」，自應以上訴人所提供土地有貢獻之容積者為限。蓋眾地主得貢獻於系爭建案之容積，無非來自土地所生之法定容積或其舊建物所得之獎勵容積即前述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建物、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物等，非該地主貢獻之容積，不應享有該容積所得興建之新屋面積。00地號地下層容積201.07平方公尺，係來自舊建物地下層容積154.67平方公尺加上高氯離子獎勵容積30％即46.4平方公尺，已如前述（兩造不爭執事實㈣），此屬其他地主即舊建物地下層所有人之貢獻，非上訴人所應享有。況系爭契約第1條、第11條約定本件採都更（原審卷一第61、71頁），即依都市更新條例，符合法定比例之房地所有人同意即可進行都更，上訴人更無由期待全體地主均同意合建，藉聯上公司之規劃設計而獲取其他地主貢獻之容積。至於免計容積建物及因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建物外牆外緣與容積差距之面積部分，雖源自法令規定及聯上公司所為之建築設計，惟亦係本於合併00地號基地面積629平方公尺及其容積，暨00地號地下層除興建儲藏室以外之容積，使聯上公司得以較大之基地設置面積較廣、地下樓層較多之公共設施，是本院認為此部分所得之新屋面積，應以依00地號地上層、地下層、00地號容積之比例分配為公允。基此計算，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應分得新屋面積44.63坪，許雪霞應分得新屋面積44.44坪【計算式：13033.33×6052.92（00地號地上層容積）/（7792.23＋197.37（00地號地上層容積＋00地號容積＋00地號地下層容積）＝9874（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應分得之新屋面積為：9874×62％×2.41％×0.3025＝44.63坪，許雪霞應分得之新屋面積為：9874×62％×2.4％×0.3025＝44.44坪（小數點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5.聯上公司固抗辯系爭契約未約定二筆基地分得新屋之比例，故應以銷坪係數計算上訴人應分得之新屋面積，本件銷坪係數為1.59，上訴人分得地上層之房屋面積應以00地號地上層容積×1.59×62％×2.41％（或2.4％)計算。至於地下層並無銷坪係數概念之使用，且上訴人實際僅未受分配地下層之專有部分，故應以（地下一層儲藏室所有權登記面積＋共有面積）×62％×2.41％（或2.4％)計算（計算式均如附表二所示）云云。惟契約，乃當事人本其自主意思所為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不僅為當事人紛爭之行為規範，亦係法院於訴訟之裁判規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83號裁判參照），而所謂銷坪係數，或稱坪效、公設比，法律並無明文規定，僅係坊間用語，未經嚴謹定義，亦無公認之計算式，通常係指建築基地之容積與實際銷售面積之比例而言，此乃因建築基地除法定及獎勵容積外，尚有前述不計容積項目，故實際銷售面積係高於容積，即藉可建面積轉換為可售面積之計算，以概略評估基地之價值。系爭契約除於第2條第1項明定上訴人應分得之房屋面積外，並無應依銷坪係數計算之約定，此觀聯上公司自陳於110年3月28日舉辦地主說明會所提出之簡報，亦係以00地號之容積貢獻比，計算00地號更新後總分得房屋面積，再以地主分回比例62％×各地主土地持分占00地號比例計算各地主應分得房屋面積（原審卷一第420、447頁）；且聯上公司計算上訴人之找補明細時，亦係以相同方法計算（原審卷一第97、207、285、353頁）即明。況系爭契約第2條第1項係以00地號申得容積所得之新屋面積為地主分配之基礎，並未就地上層、地下層區分不同之分配標準，更未限縮上訴人就地下層部分僅得分配地下一層之專有部分及其公設之面積，是聯上公司以未經兩造合意且兩造計算方式始終不一（本院卷四第11頁）之銷坪係數計算上訴人得分配之地上層房屋面積，再以一般銷坪係數不會用在地下室、上訴人僅未受分配地下一層為由（本院卷三第266、313頁），計算上訴人僅可比例分配地下一樓儲藏室登記面積加計該共有部分云云，洵無足取。
　㈡上訴人分得房屋應找補金額： 　　
　　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應分得新屋面積44.63坪，許雪霞應分得44.44坪，實際分得附表一之B欄所示坪數，不足坪數依序為0.99坪（44.63-43.64）、1.18坪（44.63-43.45）、0.99坪（44.63-43.64）、1.05坪（44.44-43.39）。又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找補坪數按聯上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即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得房屋分別依每坪92萬4255元、91萬9505元、93萬3850元、84萬3790元計算找補（兩造不爭執事實㈠、㈥），據此計算，聯上公司應分別給付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找補金額91萬5012元（0.99×92萬425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108萬5016元（1.18×91萬9505元）、91萬5012元（0.99×92萬4255元）、88萬5980元（1.05×84萬3790元）。
　㈢上訴人分得車位應找補金額：　
　　上訴人與聯上公司分別簽立汽車車位選配確認書而分得車位，該確認書約明「若有找補金額時，依原合建契約書第2條第2款雙方同意按乙方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之95折計算」（原審卷一第479、483、485、487頁），則上訴人自應依該約定方式找補。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許雪霞分得車位依慕樺公司第一次公開銷售底價分別為340萬元、310萬元、400萬元、320萬元，系爭建案全部車位銷售均價為321萬4423元（兩造不爭執事實㈦），基此計算，潘麗芳、蔣湧濤分得車位價值高於均價，各應找補17萬6298元、74萬6298元予聯上公司【 （340萬元-321萬4423元）×95％＝17萬6298元。（400萬元-321萬4423元）×95％＝74萬6298元】，林秀齡、許雪霞分得車位價值低於均價，應由聯上公司依序找補10萬4500元、9500元予林秀齡、許雪霞【（321萬4423元-310萬元）×95％＝10萬8702元，林秀齡僅主張10萬4500元。（321萬4423元-320萬元）×95％＝1萬3702元，許雪霞僅主張9500元】。
乙、上訴人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聯上公司返還已收取之稅費部分：
　㈠房地互易稅：系爭契約第11條第4項約定「雙方同意互換之房地，依有關稅法規定互開憑證予他方，其所發生之稅金，依納稅義務人各自負擔」。次按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應課徵營業稅，其納稅義務人，為銷售貨物之營業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條、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系爭契約係上訴人以其土地與聯上公司銷售之房屋交換，聯上公司依法自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聯上公司固抗辯營業稅係對買受貨物人藉由消費表彰之租稅負擔能力課徵之稅捐，性質上為消費稅，應由買受人負擔，伊僅為國稅局代徵、代繳，並依據等值交換之稽徵原則即上訴人應移轉之土地持分價額及伊應移轉之建物稅前價額，就新建物開立統一發票予上訴人，伊轉嫁營業稅額之權益應予適當保護云云，並舉財政部75年10月1日、84年5月24日函為佐（本院卷一第167至172頁）。惟財政部上開函文僅說明建設公司出資與地主合建分屋，雙方互易房屋及土地時，建設公司應按銷項稅額與銷售額合計開立統一發票與地主，合建分屋互易之房屋及土地之銷售額應屬相等，該統一發票之營業稅由建設公司向買受人（土地所有人）收取並依法報繳營業稅等語，是一般買賣關係之營業人固可藉由開立統一發票予消費者，並向消費者收取價金之方式將營業稅轉嫁由消費者負擔，惟合建契約中建設公司與地主間轉嫁營業稅之方式，仍屬契約自由之範疇，系爭契約第11條第4項並未約明聯上公司就互換房地開立統一發票予上訴人時，得額外向上訴人收取現金以轉嫁該營業稅，是兩造既無特別約定，應認上訴人互易土地之價值已包含其應受轉嫁之營業稅，無須另行支付房地互易稅之費用予聯上公司。
　㈡土地增值稅、契稅部分：
　　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約定「一、土地增值稅：以『簽約日』作為分算土地增值稅之基準日，『簽約日』前之土地增值稅均由甲方（即原告）負擔，『簽約日』後所發生之土地增值稅由甲、乙（即被告）雙方按所分得比例各自負擔，唯本基地採都市更新，得享土地增值稅優惠，即甲方應移轉予乙方之土地所產生之增值稅，得享免稅。二、契稅等部分：本契約所發生有關之建築稅捐，悉依稽徵機關所開之稅單由納稅義務人即繳納人各自負擔（唯本基地採都市更新得享免繳契稅）」等語（原審卷一第71頁）。惟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時之都市更新條例第46條第3款規定「依權利變換取得之土地及建築物，於更新後第一次移轉時，減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40％」（原審卷一第549頁），是協議合建於斯時並無免稅之規定，聯上公司亦自承係伊承辦人員對都市更新條例稅捐減免規定有認知錯誤之處，始於約定後段為錯誤之提醒等語（原審卷一第428頁）。按民法第88條之規定，係指意思表示之內容或表示行為有錯誤者而言，與為意思表示之動機有錯誤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3311號判例參照）。聯上公司為上開約定之動機固為誤解法令，惟非屬意思表示錯誤；觀之上開契約文義後段既明載上訴人得享土地增值稅及契稅免稅，聯上公司亦坦認因誤解法律規定，始與上訴人為此項約定，可知當時兩造真意均為上訴人無庸負擔上開稅捐，意思表示合致，是上訴人依約自無給付上開費用予聯上公司之義務。
　㈢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1條規定無負擔房地互易稅、土地增值稅、契稅之義務，已如前述，惟聯上公司向上訴人收取上開費用受有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自應返還所受利益。是上訴人依前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如附表三之C、D、E欄所示金額，即屬有據。　
丙、準此，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得向聯上公司請求之金額如附表四之F欄所示，另聯上公司已給付許雪霞找補金額192萬4783元（兩造不爭執事實㈧），超過其得請求之金額192萬2444元（附表四編號4之F欄），不得再為本件請求。
五、綜上所述，潘麗芳、林秀齡、蔣湧濤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聯上公司各給付363萬3964元、379萬3860元、246萬80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9月28日（原審卷一第41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許雪霞依系爭契約及上開規定，請求聯上公司給付121萬1656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命聯上公司如數給付，並分別諭知兩造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核無不合，聯上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其中原判決命聯上公司應給付潘麗芳103萬415元、林秀齡101萬6710元、蔣湧濤190萬4412元、許雪霞65萬5158元本息部分，尚有未合，聯上公司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另其他不應准許部分（即上訴人請求聯上公司再給付潘麗芳49萬5296元、林秀齡22萬1267元、蔣湧濤21萬4807元、許雪霞55萬6498元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諭知，並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判決主文第一至三項所命給付金額，既有部分廢棄改判，則該判決主文第七至九項准、免假執行宣告所定擔保金額自應變更，爰分別酌定准、免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聯上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有爲
　　　　　　　　　　　　　　法　官　林晏如
　　　　　　　　　　　　　　法　官　曾明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潘麗芳、蔣湧濤、聯上公司如不服本判決得上訴；上訴人林秀齡、許雪霞如不服本判決，於合併上訴利益額逾新臺幣150萬元，始得上訴，並均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盈璇
附表一：上訴人之主張：
  A B  C D  E F 編號 上訴人 應分得新屋面積 分得房屋門 牌 實際分得面積（不含雨遮） 短少面積（A－B） 應找補房屋金額 分得車位、價值及應找補車位金額 合計應找補總金額 1 潘麗芳 46.09坪  【13033.33㎡×78.24％×62％×2.41％×0.3025＝46.09】    臺北市○○區○○○路00號9樓之3 43.64坪   【主建物83.82㎡＋陽台6.12㎡＋〈共用部分不含車位9,041.95㎡×601/100000〉×0.3025＝43.64坪】 2.45坪 226萬4425元  【92萬4255元×2.45＝226萬4425元】 B3-70車位，340萬元。 應找補： -18萬500元 【(321萬元-340萬元)×95％＝-18萬500元】 208萬3925元  【226萬4425元-18萬500元＝208萬3925元】 2 林秀齡 46.09坪  計算式同上 台北市○○區○○○路00號9樓之2 43.45坪  【主建物82.99㎡＋陽台8.30㎡＋〈共用部分不含車位9,041.95㎡×579/100000〉×0.3025＝43.45坪】 2.64坪 242萬7493元 【91萬9505元×2.64＝242萬7493元】 B4-35車位，價值310萬元 應找補： 10萬4500元 【(321萬元－310萬元)×95％＝10萬4500元】 253萬1993元 【242萬7493元＋10萬4500元＝253萬1993元】 3 蔣湧濤 46.09坪  計算式同上 台北市○○區○○○路00號10樓之3 43.64坪  【主建物83.82㎡＋陽台6.12㎡＋〈共用部分不含車位9,041.95㎡×601/100000〉×0.3025＝43.64坪】 2.45坪 228萬7933元 【93萬3850元×2.45＝228萬7933元】 B2-104車位，價值400萬元： 應找補： -75萬元500元 【(321萬元-400萬元)×95％＝-75萬500元】 153萬7433元 【228萬7933元-75萬元500元＝153萬7433元】 4 許雪霞 45.89坪   【13033.33㎡×78.24％×62％×2.4％×0.3025＝45.89    台北市○○區○○○路00號3樓之2 43.39坪   【主建物82.89㎡＋陽台8.3㎡＋〈共用部分不含車位9,041.95㎡×578/100000〉×0.3025＝43.39坪】 2.5坪 18萬4692元  【84萬3790元×2.5－(已付)192萬4783元＝18萬4692元】 B4-58車位，價值320萬元。 應找補： 9500元 【(321萬元－320萬元)×95％＝9500元】 19萬4192元  【18萬4692元＋9500元＝19萬4192元】 

附表二：聯上公司之主張：
銷坪係數：銷售面積3942.58坪（13033.33平方公尺）÷【基地總面積512.13坪（1693平方公尺）×法定容積率2.25×（1＋獎勵值115.27％）】＝1.59 （見本院卷四第197頁）    上訴人 應分得之房屋面積  潘麗芳 地上層：6052.93㎡×1.59×62％×2.41％×0.3025＝43.5坪 地下層：29.98坪（地下一樓儲藏室所有權登記面積64.7㎡＋共有部分34.42㎡）×62％×2.41％＝0.45坪  林秀齡 同上  蔣湧濤 同上  許雪霞 地上層：6052.93㎡×1.59×62％×2.4％×0.3025＝43.32坪 地下層：29.98坪（地下一樓儲藏室所有權登記面積64.7㎡＋共有部分34.42㎡）×62％×2.4％＝0.45坪  備註 以上見本院卷四第197、213至219頁、本院卷三第393頁  

附表三：上訴人請求金額
編號 上訴人 A.聯上公司應找補金額 B.聯上公司已收取之找補金額 C.房地互易稅 D.土地增值稅  E.契稅 F.原審請求總金額 1 潘麗芳 208萬3925元 192萬6908元 47萬3046元 45萬1208元 4萬4088元 515萬9679元   2 林秀齡 253萬1993元 191萬1992元 47萬1085元 17萬7280元 4萬3987元 503萬1837元   3 蔣湧濤 153萬7433元 161萬1474元 47萬3046元 17萬2027元 4萬2780元 458萬7260元  4 許雪霞 19萬4192元 0元 （已付192萬4783元） 47萬466元 51萬9436元 3萬7062元 121萬1656元   

附表四：本院認定上訴人得請求金額
編號 上訴人 A.聯上公司應找補金額 B.聯上公司已收取之找補金額 C.房地互易稅 D.土地增值稅  E.契稅 F.得請求總金額 （A＋B＋C＋D＋E） 1 潘麗芳 73萬8714元 【房屋91萬5012元-車位17萬6298元＝73萬8714元】 192萬6908元 47萬3046元 45萬1208元 4萬4088元 363萬3964元 （A＋B＋C＋D＋E）    2 林秀齡 房屋：118萬9516元 【房屋108萬5016元＋車位10萬4500元＝118萬9516元】  191萬1992元 47萬1085元 17萬7280元 4萬3987元 379萬3860元 （A＋B＋C＋D＋E）    3 蔣湧濤 房屋：16萬8714元 【房屋91萬5012元-車位74萬6298元＝16萬8714元】 161萬1474元 47萬3046元 17萬2027元 4萬2780元 246萬8041元 （A＋B＋C＋D＋E）  4 許雪霞 房屋：89萬5480元 【房屋88萬5980元＋車位9500元＝89萬5480元】  0元 47萬466元 51萬9436元 3萬7062元 0元 （A＋C＋D＋E＝192萬2444元，惟聯上公司已給付192萬4783元，逾許雪霞得請求金額) 






　  














